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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0. 1　 为规范河南省建筑结构加固工程的现场检测, 做到安全适

用、 技术先进、 经济合理、 数据准确, 保证建筑结构加固工程的工

程质量, 制定本标准。
1. 0. 2　 本标准适用于河南省建筑结构加固工程中有关新增混凝土、
外粘纤维复合材、 外粘钢板、 外粘或外包型钢、 钢结构构件加固、
锚栓和植筋后锚固、 混凝土构件裂缝修补、 砌体构件外加砂浆面层

等其它加固方法的现场检测和评定。
1. 0. 3　 建筑结构加固工程的现场检测, 除执行本标准外, 尚应符合

国家及河南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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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 1　 术　 语

2. 1. 1　 结构加固工程　 structure strengthening engineering
对可靠性不足的承重结构、 构件及其相关部分进行增强或调整

其内力, 使其具有足够的安全性和耐久性, 并力求保持其适用性。
2. 1. 2　 结构加固工程质量 　 quality of structure strengthening engineer-
ing

反映结构加固工程满足现行相关标准规定或合同约定的要求,
包括其在安全性能、 耐久性能、 使用功能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所有

明显和隐含能力的特性总和。
2. 1. 3　 检测批　 inspection lot

检测项目相同、 质量要求和生产工艺等基本相同, 由一定数量

构件等构成的检测对象。
2. 1. 4　 基材　 substrate

涂布胶粘剂或其他粘结材料的被粘物之一。 在结构加固工程中,
系指被粘结的原构件。 若原构件为复合材或组合材, 则专指其中被

粘合部分的材料。
2. 1. 5　 结构胶粘剂　 structural adhesives

用于承重结构构件胶接的, 能长期承受设计应力和环境作用的

胶粘剂。 在建筑工程中, 基于现场条件的限制, 其所使用的结构胶

粘剂, 主要指室温固化的结构胶粘剂。
2. 1. 6　 纤维复合材　 fiber-reinforced polymer (FRP), composite FRP

以具有所要求特性的连续纤维或其制品为增强材料, 与基体-结
构胶粘剂粘结而成的高分子复合材料, 简称纤维复合材。 在工程结

构中常用的有碳纤维复合材、 玻璃纤维复合材和芳纶纤维复合材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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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7　 缺陷　 defect
结构加固工程施工质量检查中发现的不符合规定要求的检验项

或检验点, 按其程度可分为严重缺陷和一般缺陷, 前者对加固后结

构、 构件的受力性能或使用功能有显著影响, 后者则无显著影响。
2. 1. 8　 现场检测　 in-site inspection

对加固结构实体实施的原位检查、 测量和检验等工作。
2. 1. 9　 无损检测　 nondestructive testing

对材料或构件实施的一种不损害其使用性能或用途的检测方法。
2. 1. 10　 锤击法　 hammer test method

利用小锤敲击加固构件外加面层表面, 通过回声来判断外加面

层与基层结合面粘结质量的方法。
2. 1. 11　 电磁感应法　 electromagenetic test method

用电磁感应原理检测混凝土结构及构件中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钢筋间距及公称直径的方法。
2. 1. 12　 超声法　 ultrasonic method

采用带波形显示的低频超声波检测仪和频率为 20 kHz ~ 250 kHz
的声波换能器, 来测量混凝土的声速波幅和主频等声学参数, 并根

据这些参数及其相对变化分析判断混凝土缺陷的方法。
2. 1. 13　 雷达法　 radar test method

通过发射和接收到的毫微秒级电磁波来检测混凝土结构及构件

中钢筋间距、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的方法。
2. 1. 14　 回弹法　 rebound method

通过测定回弹值及有关参数检测材料抗压强度和强度均质性的

方法。

2. 2　 符　 号

Nu, m ———受检验锚固件极限抗拔力实测平均值

Nu, min ———受检验锚固件极限抗拔力实测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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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 ———受检验锚固件连接的轴向受拉承载力设计值

[γu] ———破坏性检验安全系数

ao
s ———构件的挠度检验实测值

[af] ———构件挠度设计的限值

θ ———考虑荷载长期效应组合对挠度增大的影响系数

ωo
s,max———构件的最大裂缝宽度检验实测值

[ωmax] ———构件的最大裂缝宽度检验允许值

Nu ———破坏荷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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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 1　 一般规定

3. 1. 1　 建筑结构加固工程的现场检测应由第三方检测机构完成。 检

测机构应具备相应的能力, 现场检测工作应由两名或两名以上检测

人员承担, 检测人员应具有相应的资格。
3. 1. 2　 建筑结构加固工程当遇到下列情况之一时, 应进行工程质量

的现场检测:
1　 涉及加固工程质量的试块、 试件以及有关材料检验数量

不足;
2　 对加固工程质量的抽测结果达不到设计要求或不满足施工验

收规范要求;
3　 对加固工程施工质量有怀疑或争议;
4　 未按规定进行施工质量验收的加固工程;
5　 现行相关标准规定进行的工程质量第三方检测。

3. 1. 3　 建筑结构加固工程的现场检测应进行检测结论的符合性

判定。
3. 1. 4　 加固后的工程进行安全性、 抗震性能等相关鉴定时, 应按照

现行相关标准进行。
3. 1. 5　 检测成果资料归档应符合现行相关标准的要求。

3. 2　 检测工作的基本程序与要求

3. 2. 1　 建筑结构加固工程现场检测工作的基本程序宜按图 3. 2. 1 所

示程序进行。
3. 2. 2　 建筑结构加固工程现场检测工作可接受单方委托, 存在质量

争议的, 宜由当事各方共同委托。
·5·

河
南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图 3. 2. 1　 建筑结构加固工程现场检测工作程序框图

3. 2. 3　 初步调查应以确认委托方的检测要求和制定有针对性的检测

方案为目的; 应在踏勘现场、 搜集和分析资料及询问有关人员后填

写初步调查表, 并宜按本标准附录 A 的格式填写。
 

3. 2. 4　 检测方案应征询委托方意见并确认。
3. 2. 5　 建筑结构加固工程现场检测方案宜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加固工程概况, 包括房屋原结构类型、 建造年代、 加固原

因、 加固方法、 加固时间及加固设计、 施工、 监理单位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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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委托方的检测目的及检测要求;
3　 检测的依据, 包括检测所依据的标准及有关的技术资料等;
4　 检测范围、 检测项目和选用的检测方法;
5　 检测的方式、 检测批的划分、 抽样方案和检测数量;
6　 检测人员和仪器设备情况;
7　 检测工作进度计划;
8　 需要委托方配合的工作;
9　 检测中的安全措施与环保措施。

3. 2. 6　 现场检测所用仪器、 设备的适用范围和检测精度应满足检测

项目的要求。 实施检测时, 所用仪器设备应在检定或校准周期内,
并应处于正常状态。
3. 2. 7　 现场检测的测区和测点应有明晰标注和编号。
3. 2. 8　 现场检测获取的数据或信息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人工记录时, 宜用专用表格, 并应做到数据准确、 字迹清

晰、 信息完整, 不应追记、 涂改, 当有笔误时, 应进行杠改并签字

确认;
2　 仪器自动记录的数据应妥善保存;
3　 图像信息应标明获取信息的时间和位置。

3. 2. 9　 现场取得的试样应及时标识并妥善保存。
3. 2. 10　 当发现检测数据数量不足或检测数据出现异常情况时, 应

进行补充检测或复测, 补充检测或复测应有必要的说明。
3. 2. 11　 局部破损检测方法宜选择结构构件受力较小的部位, 现场

检测工作结束后, 应及时修补因检测造成的结构或构件局部损伤。
3. 2. 12　 检测机构应按国家有关档案管理及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
建立档案收集制度、 统计制度、 保密制度、 借阅制度、 库房管理制

度及档案管理人员守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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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抽样方案与抽样方法

3. 3. 1　 建筑结构加固工程现场检测可采取全数检测或抽样检测两种

检测方式。 抽样检测时, 宜随机抽取样本。 当不具备随机抽样条件

时, 可按约定方法抽取样本。
3. 3. 2　 遇到下列情况时宜采用全数检测方式:

1　 外观缺陷或表面损伤的检查;
2　 受检范围较小或构件数量较少;
3　 检验指标或参数变异性大, 构件状况差异较大;
4　 委托方要求进行全数检测。

3. 3. 3　 下列情况时, 检测对象可以是单个构件或部分构件, 但检测

结论不得扩大到未检测的构件或范围:
1　 委托方指定检测对象或范围;
2　 因环境侵蚀或火灾、 爆炸、 高温以及人为因素等造成部分构

件损伤的。
3. 3. 4　 批量检测可根据检测项目的实际情况釆取计数抽样方法、 计

量抽样方法或分层计量抽样方法进行检测; 当产品质量标准或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的规定适用于现场检测时, 也可按相应的规定进行

抽样。
3. 3. 5　 检测批的计数检测项目宜按表 3. 3. 5 规定的数量进行

 

一次或

二次随机抽样。
表 3. 3. 5　 建筑结构抽样检测的最小样本容量

检测批

的容量

检测类别和样本最小容量

A B C

检测批

的容量

检测类别和样本最小容量

A B C

3~ 8 2 2 3 281~ 500 20 50 80

9~ 15 2 3 5 501~ 1200 32 80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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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批

的容量

检测类别和样本最小容量

A B C

检测批

的容量

检测类别和样本最小容量

A B C

16~ 25 3 5 8 1201~ 3200 50 125 200

26~ 50 5 8 13 3201~ 10000 80 200 315

51~ 90 5 13 20 10001~ 35000 125 315 500

91~ 150 8 20 32 35001~ 150000 200 500 800

151~ 280 13 32 50 150001~ 500000 315 800 1250

　 　 注: 1　 检测类别 A
 

适用于加固施工质量一般项目的检测; 2　 检测类别 B
 

适用于加固

施工质量主控项目的检测; 3　 检测类别 C
 

适用于加固施工质量的严格检测或复检, 可用

于存在问题较多的检测。

3. 3. 6　 结构工程质量检测计数抽样检测批的符合性判定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主控项目计数抽样检测批符合性判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正常一次抽样应按表 3. 3. 6-1 的规定进行符合性判定;

表 3. 3. 6-1　 主控项目正常一次抽样的判定

样本

容量

符合性

判定数

不符合

判定数

样本

容量

符合性

判定数

不符合

判定数

2~ 5 0 1 80 7 8

8~ 13 1 2 125 10 11

20 2 3 200 15 16

32 3 4 >315 22 23

50 4 5

2) 正常二次抽样应按表 3. 3. 6-2 的规定进行符合性
 

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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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3. 6-2　 主控项目正常二次抽样的判定

抽样次数与

样本容量

符合性

判定数

不符合

判定数

抽样次数与

样本容量

符合性

判定数

不符合

判定数

(1) 2~ 6 0 1
(1) 50
(2) 100

3
8

6
9

(1) 5 0 2 (1) 80 5 9

(2) 10 1 2 (2) 160 12 13

(1) 8 0 2 (1) 125 7 11

(2) 16 1 2 (2) 250 18 19

(1) 13
(2) 26

0
3

3
4

(1) 200
(2) 400

11
27

16
28

(1) 20 1 3 (1) 315 18 23

(2) 40 3 4 (2) 630 41 42

(1) 32
(2) 64

2
5

4
6

— —

　 　 注: (1) 和 (2) 表示抽样次数, (2) 对应的样本容量为二次抽样的累计数量。

2　 一般项目计数抽样检测批符合性判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正常一次抽样应按表 3. 3. 6-3 的规定进行符合性判定;

 

表表 3. 3. 6-3　 一般项目正常一次抽样的判定

样本

容量

符合性

判定数

不符合

判定数

样本

容量

符合性

判定数

不符合

判定数

2~ 5 1 2 32 7 8

8 2 3 50 10 11

13 3 4 80 14 15

20 5 6 ≥125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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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正常二次抽样应按表 3. 3. 6-4 的规定进行符合性判定。
 

表表 3. 3. 6-4　 一般项目正常二次抽样的判定

抽样

次数

样本

容量

符合性

判定数

不符合

判定数

抽样

次数

样本

容量

符合性

判定数

不符合

判定数

(1)
 

(2)
2
4

0
1

2
2

(1)
 

(2)
80
160

11
26

16
27

(1)
 

(2)
3
6

0
1

2
2

(1)
 

(2)
125
250

11
26

16
27

(1) 5 0 3 (1) 200 11 16

(2) 10 3 4 (2) 400 26 27

(1) 8 1 3 (1) 315 11 16

(2) 16 4 5 (2) 630 26 27

(1) 13 2 5 (1) 500 11 16

(2) 26 6 7 (2) 1000 26 27

(1) 20 3 6 (1) 800 11 16

(2) 40 9 10 (2) 1600 26 27

(1) 32 5 9 (1) 1250 11 16

(2) 64 12 13 (2) 2500 26 27

(1) 50 7 11 (1) 2000 11 16

(2) 100 18 19 (2) 4000 26 27

　 　 注: (1) 和 (2) 表示抽样次数, (2) 对应的样本容量为二次抽样的累计数量。

3. 3. 7　 检测批的标准差 σ 为未知时, 材料强度计量抽样检测批
 

0. 5
分位值的推定区间上限值和下限值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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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μ 1 = m + ks (3. 3. 7-1)
　 　 　 　 　 　 　 　 　 　 μ 2 = m - ks (3. 3. 7-2)
式中: μ 1—0. 5 分位值推定区间的上限值;

μ 2—0. 5 分位值推定区间的下限值;
m —样本的平均值;
s —样本标准差;
k —推定系数, 应符合表 3. 5. 10 的规定。

表 3. 3. 7　 0. 5 分位值标准差未知时推定区间上限值与下限值系数

样本容量
0. 5 分位值

k(0. 05) k (0. 1)

5
6
7
8
9
10

0. 953
0. 823
0. 734
0. 670
0. 620
0. 580

0. 686
0. 603
0. 544
0. 500
0. 466
0. 437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 546
0. 518
0. 494
0. 473
0. 455
0. 438
0. 423
0. 410
0. 398
0. 387

0. 414
0. 394
0. 376
0. 361
0. 347
0. 335
0. 324
0. 314
0. 305
0.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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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样本容量
0. 5 分位值

k(0. 05) k (0. 1)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 376
0. 367
0. 358
0. 350
0. 342
0. 335
0. 328
0. 322
0. 316
0. 310

0. 289
0. 282
0. 276
0. 269
0. 264
0. 258
0. 253
0. 248
0. 244
0. 239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0. 305
0. 300
0. 295
0. 290
0. 286
0. 282
0. 276
0. 274
0. 270
0. 266

0. 235
0. 231
0. 228
0. 224
0. 221
0. 218
0. 215
0. 212
0. 209
0. 206

41
42
43
44
45

0. 263
0. 260
0. 257
0. 253
0. 250

0. 204
0. 201
0. 199
0. 196
0.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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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样本容量
0. 5 分位值

k(0. 05) k (0. 1)

46
47
48
49
50

0. 248
0. 245
0. 242
0. 240
0. 237

0. 192
0. 190
0. 188
0. 186
0. 184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0. 216
0. 199
0. 186
0. 175
0. 166
0. 158
0. 151

0. 167
0. 155
0. 144
0. 136
0. 129
0. 123
0. 118

3. 3. 8 检测批的标准差 σ 为未知时, 材料强度计量抽样检测批
 

具有

95%保证率标准值的推定区间上限值和下限值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xk, 1 = m - k1s (3. 3. 8-1)
　 　 　 　 　 　 　 　 　 　 xk, 2 = m - k2s (3. 3. 8-2)

式中: xk, 1—
 

标准值推定区间的上限值;
xk, 2—

 

标准值推定区间的下限值;
m —

 

样本的平均值;
s —样本标准差;
k1, k2—推定系数, 应符合表 3. 3. 8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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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3. 8　 0. 05 分位值标准差未知时推定区间上限值与下限值系数

样本容量
0. 05 分位值

k1(0. 05) k2(0. 05) k1(0. 1) k2(0. 1)

5
6
7
8
9
10

0. 818
0. 875
0. 920
0. 958
0. 990
1. 017

4. 203
3. 708
3. 399
3. 187
3. 031
2. 911

0. 982
1. 028
1. 065
1. 096
1. 122
1. 144

3. 400
3. 092
2. 894
2. 754
2. 650
2. 568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1. 041
1. 062
1. 081
1. 098
1. 114
1. 128
1. 141
1. 153
1. 164
1. 175

2. 815
2. 736
2. 671
2. 614
2. 566
2. 524
2. 486
2. 453
2. 423
2. 396

1. 163
1. 180
1. 196
1. 210
1. 222
1. 234
1. 244
1. 254
1. 263
1. 271

2. 503
2. 448
2. 402
2. 363
2. 329
2. 299
2. 272
2. 249
2. 227
2. 208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1. 184
1. 193
1. 202
1. 210
1. 217
1. 225
1. 231
1. 238
1. 244
1. 250

2. 371
2. 349
2. 328
2. 309
2. 292
2. 275
2. 260
2. 246
2. 232
2. 220

1. 279
1. 286
1. 293
1. 300
1. 306
1. 311
1. 317
1. 322
1. 327
1. 332

2. 190
2. 174
2. 159
2. 145
2. 132
2. 120
2. 109
2. 099
2. 089
2.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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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样本容量
0. 05 分位值

k1(0. 05) k2(0. 05) k1(0. 1) k2(0. 1)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1. 255
1. 261
1. 266
1. 271
1. 276
1. 280
1. 284
1. 289
1. 293
1. 297

2. 208
2. 197
2. 186
2. 176
2. 167
2. 158
2. 149
2. 141
2. 133
2. 125

1. 336
1. 341
1. 345
1. 349
1. 352
1. 356
1. 360
1. 363
1. 366
1. 369

2. 071
2. 063
2. 055
2. 048
2. 041
2. 034
2. 028
2. 022
2. 016
2. 01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1. 300
1. 304
1. 308
1. 311
1. 314
1. 317
1. 321
1. 324
1. 327
1. 329

2. 118
2. 111
2. 105
2. 098
2. 092
2. 086
2. 081
2. 075
2. 070
2. 065

1. 372
1. 375
1. 378
1. 381
1. 383
1. 386
1. 389
1. 391
1. 393
1. 396

2. 005
2. 000
1. 995
1. 990
1. 986
1. 981
1. 977
1. 973
1. 969
1. 965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 354
1. 374
1. 390
1. 403
1. 414
1. 424
1. 433

2. 022
1. 990
1. 964
1. 944
1. 927
1. 912
1. 899

1. 415
1. 431
1. 444
1. 454
1. 463
1. 471
1. 478

1. 933
1. 909
1. 890
1. 874
1. 861
1. 850
1. 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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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9　 计量抽样检测批的判定, 当设计要求相应数值小于或等于推

定区间上限值时, 可判定为符合设计要求; 当设计要求相应数值大

于推定区间上限值时, 可判定为不符合设计要求。

3. 4　 检测报告

3. 4. 1　 检测报告应结论明确、 用词规范、 文字简练, 对于容易混淆

的术语和概念应以文字解释或图例、 图像说明。
3. 4. 2　 检测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委托方名称;
2　 建筑工程概况, 包括房屋原结构类型、 建造年代、 加固原

因、 加固方法、 加固时间及加固设计、 施工、 监理单位等;
3　 检测原因、 检测目的及以往相关检测情况概述;
4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及依据的标准;
5　 检验方式、 抽样方法、 检测数量与检测的位置;
6　 检测项目的主要分类检测数据和汇总结果、 检测结果、 检测

结论;
7　 检测日期, 报告完成日期;
8　 主检、 审核和批准人员的签名;
9　 检测机构的有效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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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增混凝土质量检测

4. 1　 检测内容与方法

4. 1. 1　 新增混凝土强度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混凝土构件新增截面采用混凝土浇筑时, 新增混凝土抗压

强度现场检测宜采用回弹法或钻芯法进行。 回弹法检测仪器、 检测

技术及计算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回弹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

技术规程》 JGJ / T
 

23、 《回弹法检测预拌混凝土抗压强度技术标准》
DBJ41 / T056 等的规定; 钻芯法检测仪器、 检测技术及计算方法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 《钻芯法检测混凝土强度技术规程》 JGJ / T
 

384 的

规定。
2　 当混凝土构件新增截面采用水泥基灌浆料浇筑时, 灌浆料抗

压强度现场检测宜采用回弹法进行, 回弹法检测水泥基灌浆料材料

抗压强度的相关要求按本标准附录 B 执行。 本检测方法适用于强度

等级为 C25 ~ C80 的第Ⅳ类灌浆料浇筑的结构实体抗压强度的检测。
4. 1. 2　 新增混凝土中钢筋检测,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抽取的梁、 柱类构件, 应对全部纵向受力钢筋进行检测,
对抽取的板、 墙类构件, 应抽取不少于 6 根纵向受力钢筋进行检测。

2　 新增混凝土中钢筋检测包括新增混凝土构件中钢筋的间距、
公称直径、 位置、 数量及混凝土保护层厚度的现场检测。

3　 钢筋的间距、 公称直径、 位置、 数量及保护层厚度, 宜采用

非破损的电磁感应法或雷达法进行检测, 必要时可凿开混凝土进行

钢筋直径或保护层厚度的验证。
4　 新增混凝土中钢筋检测的检测仪器、 检测技术及数据处理,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中钢筋检测技术标准》 JGJ / T
 

152 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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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对于具有饰面层的结构及构件, 应清除饰面层后在混凝土面

上进行检测。
4. 1. 3　 新增混凝土浇筑质量缺陷检测,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新增混凝土构件的外观质量, 可采用目测和尺量的方法检

测, 检测数量宜为全部新增构件, 应记录缺陷的位置、 形状、 范围、
数量、 深度, 可采用表格或图形的形式。 根据缺陷对结构性能和使

用功能影响的严重程度, 可按表 4. 1. 3 进行评定。
表 4. 1. 3　 新增混凝土构件外观质量缺陷评定

名称 现象 严重缺陷 一般缺陷

露筋
构件内钢筋未被混

凝土包裹而外露

发生在纵向受力

钢筋中

发生在其他钢筋

中, 且外露不多

蜂窝
混凝土表面缺少水泥

砂浆致使石子外露

出现在构件主

要受力部位

出现在其他部

位, 且范围小

孔洞
混凝土的孔洞深度和长

度均超过保护层厚度

发生在构件主

要受力部位

发生在其他部位,
且为小孔洞

夹杂异物
混凝土中夹有异物且

深度超过保护层厚度

出现在构件主要

受力部位
出现在其他部位

内部疏松

或分离

混凝土局部不密实或

新旧混凝土之间分离

发生在构件主要

受力部位

发生在其他部

位, 且范围小

新增混凝土

出现裂缝

缝隙从新增混凝土

表面延伸至其内部

构件主要受力部位

有影响结构性能或

使用功能的裂缝

其他部位有少量不

影响结构性能或使

用功能的裂缝

连接部

位缺陷

构件连接处混凝土有缺

陷, 连接钢筋、 连接

件、 后锚固件有松动

连接部位有松动,
或有影响结构传力

性能的缺陷

连接部位有尚不影

响结构传力性能的

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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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名称 现象 严重缺陷 一般缺陷

表面缺陷
因材料或施工原因引起

的构件表面起砂、 掉皮

深度大于 5 mm
且范围较大

仅有深度不大于

5 mm 的局部凹陷

2　 新增混凝土构件的内部质量的检测, 可采用超声法进行, 检

测混凝土内部是否存在空洞、 不密实区、 夹杂异物等的缺陷; 必要

时也可采用钻芯法等局部破损的方法进行检测或对采用非破损方法

的检测结果进行验证。
4. 1. 4　 新增混凝土与旧混凝土结合面粘结质量的检测, 可采用超声

法进行, 使超声波穿过新旧混凝土结合面, 通过接收波形及声学参

数的变化判断新旧结合面的粘结质量; 必要时也可采用钻芯法等局

部破损的方法进行检测或对采用非破损方法的检测结果进行验证。
当设计对使用结构界面胶 (剂) 的新旧混凝土粘结强度有复验要求

时, 应在新增混凝土抗压强度达到设计要求后, 进行新旧混凝上正

拉粘结强度 ( f t) 的见证抽样检测, 现场测定方法和评定标准可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加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550
的规定。
4. 1. 5　 超声法检测的检测仪器、 检测技术及数据处理, 可按本标准

附录 C 执行。
4. 1. 6　 新增混凝土构件的内部质量及新旧混凝土结合面粘结质量的

超声法检测可按本标准附录 C 的规定进行检测, 检测结果可按本标

准附录 E 记录。
4. 1. 7　 新增混凝土构件截面尺寸检测应全数检测, 可采用钢卷尺进

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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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结果评定

4. 2. 1　 新增钢筋的保护层厚度采用抽样检测的方法, 其抽样数量、
检测方法以及验收合格标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4 的规定, 当抽取检测批的全部钢筋保

护层厚度检测的合格率为 90%及以上时, 判定该检测批的钢筋保护

层厚度检测结果为合格。 钢筋保护层厚度的允许偏差, 应按下列规

定执行:
1　 对梁类构件, 为+10 mm, -3 mm;
2　 对板类构件, 为+8 mm;
3　 对墙、 柱类构件, 底层为+10 mm; 其他楼层按梁类构件的要

求执行。
4. 2. 2　 当抽取检测批的全部的钢筋间距检测的合格率为 90%及以上

时, 判定该检测批的钢筋间距检测结果为合格。 钢筋间距的允许偏

差为±10 mm。
4. 2. 3　 钢筋公称直径检测结果的评定, 应符合设计要求及其允许偏

差的规定。
4. 2. 4　 新增混凝土浇筑外观质量存在严重缺陷直接判定该构件不

合格。
4. 2. 5　 新旧混凝土结合面粘结质量应良好。 锤击或超声波检测判定

为结合不良的测点数不应超过总测点数的 10%, 且不应集中出现在

主要受力部位。 每一界面, 每隔 100 mm ~ 300 mm 布置一个测点。
4. 2. 6　 新增混凝土构件截面尺寸检测结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

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4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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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外粘纤维复合材质量检测

5. 1　 检测内容与方法

5. 1. 1　 纤维复合材与基材混凝土的正拉粘结强度检测的检测方法及

检测批评定标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加固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规范》 GB 50550 的规定, 若对单个试件进行评定, 应符合表

5. 1. 1 要求。
表 5. 1. 1　 现场检测纤维复合材与混凝土正拉粘结强度的合格指标

检验项目
原构件实测混凝土

强度等级
检验合格指标

正拉粘结强度及

其破坏形式

C15~ C20 ≥1. 5 MPa

≥C45 ≥2. 5 MPa

且为混凝土

内聚破坏

　 　 注: 若检测结果介于 C20 ~ C45 之间, 允许按换算的强度等级以线性插值法确定其合

格指标。

5. 1. 2　 纤维复合材与混凝土之间的粘结质量可采用锤击法或其他有

效探测法进行全数检测。 检测时, 应将粘贴的纤维复合材分区, 逐

区测定空鼓面积 (即无效粘贴面积); 若单个空鼓面积不大于 10000
mm2, 允许采用注射法充胶修复; 若单个空鼓面积大于 10000 mm2,
应割除修补, 重新粘贴等量纤维复合材。 锤击法可按本标准附录 D
的规定进行检测, 检测结果可按本标准附录 F 记录。
5. 1. 3　 纤维复合材搭接长度可采用钢卷尺进行检测, 应按同楼层、
同品种、 施工日期相近的构件为一批, 抽取检测批构件的 10%且不

少于 3 个构件, 对抽取的构件中所有搭接长度进行检测:
1　 应检测纤维复合材受力方向 (顺纹方向) 每端的搭接长度,

读取 2 处的检测值, 计算平均值, 精确至 1 mm;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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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应检测纤维复合材非受力方向 (横纹方向) 每边的搭接长

度, 读取 2 处的检测值, 计算平均值, 精确至 1 mm。
5. 1. 4　 纤维复合材粘贴位置应全数检测, 可采用钢卷尺进行检测。
5. 1. 5　 纤维复合材胶层厚度 ( δ ) 应全数检测, 可采用刻度放大镜

进行检测, 每个构件检测 2 处, 但应选在胶层最厚及最薄处。

5. 2　 结果评定

5. 2. 1　 粘结质量的检测结果按存在缺陷的测点数与总测点之比的百

分数表示, 根据检查结果确认的总无效粘结面积不大于总粘结面积

的 5%, 且不集中在主要受力部位时判定为合格。
5. 2. 2　 纤维复合材搭接长度允许有 10 mm 的正偏差, 无负偏差。 抽

取的构件中全为合格点时判定为合格。
5. 2. 3　 纤维复合材粘贴位置与设计要求的位置相比, 其中心线偏差

不应大于 10 mm。 抽取的构件中全为合格点时判定为合格。
5. 2. 4　 纤维复合材粘贴长度与设计要求的长度相比, 其负偏差不应

大于 15 mm, 抽取的构件中全为合格点时判定为合格。
5. 2. 5　 纤维复合材胶层厚度 ( δ )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纤维织物 (布): δ = (1. 5±0. 5) mm;
2　 对预成型板: δ = (2. 0±0. 3) mm。
抽取的构件中全为合格点时判定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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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外粘钢板质量检测

6. 1　 检测内容与方法

6. 1. 1　 结构胶粘剂粘贴钢板与基材混凝土的正拉粘结强度检测的检

测方法及检测批评定标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加固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550 的规定, 若对单个试件进行评定, 应

符合本标准表 5. 1. 1 的规定。
6. 1. 2　 钢板与混凝土之间的粘结质量可用锤击法或其他有效探测法

进行全数检测。 检测时, 应将粘贴的钢板分区, 逐区测定空鼓面积

(即无效粘贴面积); 若单个空鼓面积不大于 10000 mm2, 允许采用

钻孔注射法充胶修复; 若单个空鼓面积大于 10000 mm2, 应揭去重

贴, 并重新检查验收。
6. 1. 3　 外粘钢板粘贴位置可采用钢尺进行检测, 应全数检测。
6. 1. 4　 钢材厚度、 焊缝质量、 钢构件的涂层厚度的检测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 50205 的规定。
6. 1. 5　

 

结构胶粘剂的胶层应均匀, 无局部过厚、 过薄现象, 其检测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加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550 的规定。

6. 2　 结果评定

6. 2. 1　 粘结质量的检测结果按存在缺陷的测点数与总测点之比的百

分数表示, 根据检查结果确认的总无效粘结面积不大于总粘结面积

的 5%, 且不集中在主要受力部位时判定为合格。
6. 2. 2　 结构胶粘剂粘贴钢板与基材混凝土的正拉粘结强度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加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550 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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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 3　 位置偏差 (外粘钢板中心位置与设计中心线位置的线偏差)
不应大于 5 mm; 长度负偏差不应大于 10 mm。
6. 2. 4　 钢材厚度、 焊缝质量、 钢构件的涂层厚度的检测结果应符合

设计要求及其允许偏差, 并符合相应产品标准的规定。
6. 2. 5　

 

胶层厚度应按 (2. 5±0. 5) mm 控制。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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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外粘外包型钢质量检测

7. 1　 检测内容与方法

7. 1. 1　 钢骨架及钢套箍的截面尺寸、 厚度应对每批同一品种、 规格

的型材或钢板抽检 10%, 且不少于 3 根或 3 处。 可用钢尺、 游标卡

尺或超声波测厚仪检测。
7. 1. 2　 钢骨架及钢套箍的钢材厚度检测可采用接触式超声脉冲回波

法进行, 钢材的厚度应在构件的 3 个不同部位进行检测, 取 3 处检

测值的平均值作为钢材厚度的代表值,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对钢结构钢材厚度进行检测前, 应清除表面油漆层、 氧化

皮、 锈蚀等, 并打磨至露出金属光泽后再进行检测。
2　 超声波测厚仪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

现场检测技术标准》 GB / T 50621 的规定。
3　 检测前应预设声速, 并应用随机标准块对仪器进行校准, 经

校准后方可进行检测。
4　 将耦合剂涂于被测处, 耦合剂可用机油、 化学浆糊等。 在检

测小直径管壁厚度或工件表面较粗糙时, 可选用粘度较大的甘油。
5　 将探头与被测构件耦合即可检测, 接触耦合时间宜保持 1 s ~

2 s。 在同一位置宜将探头转过 90°后作二次检测, 取二次的平均值作

为该部位的代表值。 在检测管材壁厚时, 宜使探头中间的隔声层与

管子轴线平行。 测厚仪使用完毕后, 应擦去探头及仪器上的耦合剂

和污垢, 保持仪器的清洁。
7. 1. 3　 钢骨架、 钢套箍及其他钢部件的加工尺寸检测数量应按照切

割面数抽查 10%且不应小于 3 处, 可用钢尺、 塞尺结合观察法进行

检测。
7. 1. 4　 钢套箍安装位置偏差的检测数量: 在同一检测批内, 对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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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柱构件, 应抽查构件数量的 10%, 且不应少于 3 件; 对于墙、 板构

件, 应按有代表性的自然间抽查 10%, 且不应少于 3 间; 钢套箍间

距应按照尺量连续三挡, 取最大偏差值作为实际偏差值。
7. 1. 5　 型钢骨架与缀板、 箍板以及其他连接件的焊缝质量的检测数

量、 检测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 50205 的规定。
7. 1. 6　 结构胶粘剂粘贴钢板与基材混凝土的正拉粘结强度检测, 其

检测数量及检测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加固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 GB 50550 的规定。
7. 1. 7　 钢材与基材混凝土之间的粘结质量检测, 主要为外粘型钢加

固法的注胶饱满度以及干式外包钢的注浆质量检测, 可采用仪器或

锤击法进行全数检测。 填塞砂浆或胶泥的干式外包钢, 仅需检查其

外观质量。
7. 1. 8　 无损探伤检测应在外观质量检测合格后进行。

7. 2　 结果评定

7. 2. 1　 钢骨架的截面尺寸、 厚度以及钢套箍的厚度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 50205 的规定。
7. 2. 2　 钢套箍及其他钢部件的加工尺寸应符合表 7. 2. 2 的规定。

表 7. 2. 2　 钢材加工允许偏差值

加工方法 项目 允许偏差 (mm)

气割

零件宽度、 长度 ±3. 0

切割面平整度 0. 05 t 且不大于 2. 0

割纹深度 (表面粗糙度) 0. 3

局部缺口深度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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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加工方法 项目 允许偏差 (mm)

机械剪切

零件宽度、 长度 ±3. 0

边缘缺棱 1. 0

型钢端部垂直度 2. 0

　 　 注: t 为割面厚度。

7. 2. 3　 钢套箍的安装中心位置与设计中心线位置允许偏差为 ±
10 mm。
7. 2. 4　 型钢骨架与缀板、 箍板以及其他连接件的焊缝质量应符合本

标准第 8 章相关规定。
7. 2. 5　 结构胶粘剂粘贴钢板与基材混凝土的正拉粘结强度的合格评

定标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加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550 的规定。
7. 2. 6　 外粘型钢加固法的注胶饱满度检测结果以空鼓率不大于 5%
为合格, 干式外包钢的注浆饱满度检测结果以空鼓率不大于 10%为

合格。 填塞砂浆或胶泥的干式外包钢, 以封闭完整, 满足型钢肢安

装要求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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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钢结构构件加固质量检测

8. 1　 检测内容与方法

8. 1. 1　 钢构件焊缝外观质量检测应在焊缝外观清理完毕后进行, 包

含焊缝外观质量、 焊缝外部缺陷及外形尺寸检测:
1　 焊缝外观质量检测可采用观察法, 当有疲劳验算要求时, 采

用渗透或磁粉探伤检测。
2　 焊缝外形尺寸的检测可采用焊缝量规等焊缝尺寸测量工具进

行检测。
3　 承受静荷载的二级焊缝每批同类构件抽查 10%, 承受静荷载

的一级焊缝和承受动荷载的焊缝每批同类构件抽查 15%, 且不应少

于 3 件; 被抽查构件中, 每一类型焊缝应按条数抽查 5%。 且不应少

于 1 条; 每条应抽查 1 处, 总抽查数不应少于 10 处。
4　 焊缝的焊波应均匀; 焊道与焊道、 焊道与基本金属间过渡应

平滑; 焊渣和飞溅物应清除干净。
8. 1. 2　 对设计要求为一、 二级焊缝应进行内部缺陷的无损检测, 无

损探伤检测应在外观检查合格后进行, 超声波探伤不能对缺陷作出

判断时, 应采用射线探伤。
1　 一、 二级焊缝的质量等级和检测要求应符合表 8. 1. 2 的

规定。
表 8. 1. 2　 一级、 二级焊缝质量等级及无损检测要求

焊缝质量等级 一级 二级

内部缺陷

超声波探伤

缺陷评定等级 Ⅱ Ⅲ

检验等级 B 级 B 级

检测比例 10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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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焊缝质量等级 一级 二级

内部缺陷

射线探伤

缺陷评定等级 Ⅱ Ⅲ

检验等级 B 级 B 级

检测比例 100% 20%

　 　 注: 二级焊缝检测比例的计数方法应按以下原则确定: 工厂制作焊缝按照焊缝长度计

算百分比, 且探伤长度不小于 200 mm; 当焊缝长度小于 200 mm 时, 应对整条焊缝探伤;

现场安装焊缝应按照同一类型、 同一施焊条件的焊缝条数计算百分比, 且不应少于 3 条

焊缝。

2　 焊缝内部缺陷的无损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超声波检测时, 超声波检测设备、 工艺要求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钢结构焊接规范》 GB 50661 的规定, 采用射线探伤时,
射线检测技术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焊缝无损检测射线检测第 1 部

分: X 和伽玛射线的胶片技术》 GB / T 3323. 1 或 《焊缝无损检测射

线检测 　 　 第 2 部分: 使用数字化探测器的 X 和伽玛射线技术》
GB / T 3323. 2 的规定。

2) 超声波探伤、 射线探伤应在目视检测合格且焊缝冷却到环境

温度后进行。 对于低合金结构钢等有延迟裂纹倾向的焊缝应在 24 小

时后进行检测。
3) 焊接球节点网架、 螺栓球节点网架及圆管 T、 K、 Y 节点焊

缝的超声波探伤方法及缺陷分级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标准的有关

规定。
8. 1. 3　 栓钉 (焊钉) 焊接接头外观质量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 50205 的规定。 栓钉焊接接头外

观质量检测合格后进行打弯抽样检测, 焊缝和热影响区不得有肉眼

可见的裂纹。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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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检测数量按每检测批的 1%且不应少于 10 个。
2　 检测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

准》
 

GB 50205 的规定。
8. 1. 4　 螺栓和铆钉连接质量的检测: 可采用目测法检测受拉螺栓是

否采用双螺母或用弹簧垫片防松及普通螺栓螺杆外露长度丝扣数。
1　 普通螺栓螺杆外露丝扣数检测数量应按连接节点数抽查

10%, 且不应少于 3 个。
2　 采用观察或用小锤敲击法检查。

8. 1. 5　 高强螺栓连接质量的检测: 可采用目测法检测高强螺栓丝扣

外露扣数, 锤击法检测高强螺栓是否松动, 高强度螺栓终拧质量

检验。
1　 高强螺栓外露丝扣数检验数量按节点数抽查 5%, 且不应小

于 10 个。
2　 高强度螺栓终拧质量检测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 50205 的规定。
8. 1. 6　 防腐涂料涂装、 防火涂料涂装的检测内容、 检测数量、 检测

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
50205 的规定。

8. 2　 结果评定

8. 2. 1　 钢构件焊缝外观质量的检测结果评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焊缝外观质量应符合表 8. 2. 1-1 和表 8. 2. 1-2 的规定:

表 8. 2. 1-1　 无疲劳验算要求的钢结构焊缝外观质量要求

检验项目
焊缝质量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裂纹 不允许 不允许 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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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检验项目
焊缝质量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未焊满 不允许

≤0. 2 mm + 0. 02 t 且≤ 1
mm, 每 100 mm 长度焊缝

内未 焊 满 累 积 长 度 ≤
25 mm

≤0. 2 mm+0. 04 t 且≤2
mm,每 100 mm 长度焊

缝内未焊满累积长度≤
25 mm

根部收缩 不允许
≤0. 2 mm + 0. 02 t 且≤1
mm, 长度不限

≤0. 2 mm+0. 04 t, 且≤
2 mm, 长度不限

咬边 不允许

≤0. 05 t 且≤0. 5 mm,连
续长度≤ 100 mm, 且焊

缝两侧咬边总长 ≤ 10%
焊缝全长

≤0. 1 / 且≤1 mm, 长度

不限

电孤擦伤 不允许 不允许 允许存在个别电弧擦伤

接头不良 不允许

缺口深度 ≤ 0. 05 t 且 ≤
0. 5 mm, 每 1000 mm 长

度焊缝内不得超过 1 处

缺口深度≤0. 1 t 且≤1
mm, 每 1000 mm 长度

焊缝内不得超过 1 处

表面气孔 不允许 不允许

每 50 mm 长度焊缝内允

许存在直径<0. 4 t 且≤
3 mm 的气孔 2 个, 孔

距应≥6 倍孔径

表面夹渣 不允许 不允许
深≤0. 2 t, 长≤0. 5 t 且
≤20 mm

　 　 注: t 为接头较薄件母材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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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8. 2. 1-2　 有疲劳验算要求的钢结构焊缝外观质量要求

检验项目
焊缝质量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裂纹 不允许 不允许 不允许

未焊满 不允许 不允许

≤0. 2 mm+0. 02 t 且≤1
mm, 每 100 mm 长度焊

缝内未焊满累积长度≤
25 mm

根部收缩 不允许 不允许
≤0. 2 mm+0. 02 t 且≤1
mm, 长度不限

咬边 不允许

≤0. 05 t 且≤0. 3 mm, 连

续长度≤100 mm, 且焊缝

两侧咬边总长≤10%
焊缝全长

≤0. 1 t 且≤0. 5 mm 长

度不限

电孤擦伤 不允许 不允许 允许存在个别电弧擦伤

接头不良 不允许 不允许

缺口深度≤0. 05 t 且≤
0. 5 mm, 毎 1000 mm 长

度焊缝内不得超过 1 处

表面气孔 不允许 不允许

直径小于 1. 0 mm. 每米

不多于 3 个, 间距不小

于 20 mm

表面夹渣 不允许 不允许
深≤0. 2 t, 长≤0. 5 t 且
≤20 mm

　 　 注: t 为接头较薄件母材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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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焊缝外形尺寸应符合表 8. 2. 1-3 和表 8. 2. 1-4 的规定:
表 8. 2. 1-3　 无疲劳验算要求的钢结构对接焊缝与角焊缝

外观尺寸允许偏差 (mm)

序号 项目 示意图
外观尺寸允许偏差

一级、 二级 三级

1
对接焊缝

余高 C

B < 20 时,
C 为 0 ~ 3. 0;
B ≥ 20 时,
C 为 0 ~ 4. 0

B < 20 时,
C 为 0 ~ 3. 5;
B ≥ 20 时,
C 为 0 ~ 5. 0

2
对接焊缝

错边 Δ
Δ < 0. 1t,
且 ≤ 2. 0

Δ < 0. 15t,
且 ≤ 3. 0

3
角焊缝

余高 C

h1 ≤ 6 时, C 为 0 ~ 1. 5;

h1 > 6 时, C 为 0 ~ 3. 0

4
对接和角

接组合焊

缝余高 C

hk ≤ 6 时, C 为 0 ~ 1. 5;

hk > 6 时, C 为 0 ~ 3. 0

　 　 注: B 为焊缝宽度; t 为对接接头较薄件母材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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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8. 2. 1-4　 有疲劳验算要求的钢结构对接焊缝与角焊缝外观

尺寸允许偏差 (mm)

项目 焊缝种类 外观尺寸允许偏差

焊脚

尺寸

对接与角接组合焊缝 hk
0

+2. 0 mm

角焊缝
-1. 0 mm
+2. 0 mm

手工焊角焊缝 hf

(全长的 10%)
-1. 0 mm
+3. 0 mm

焊缝高低差 角焊缝
≤2. 0 mm (任意 25 mm

范围高低差)

余高 对接焊缝
≤2. 0 mm (焊缝宽 b≤20 mm)

≤3. 0 mm (b>20 mm)

余高铲磨

后表面
横向对接焊缝

表面不高于母材 0. 5 mm

表面不低于母材 0. 3 mm

粗糙度 50 μm

8. 2. 2　 焊缝内部缺陷的评定等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焊接

规范》 GB 50661 的规定。
8. 2. 3　 栓钉 (焊钉) 的连接质量检测结果的评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 50205 的规定, 焊钉 (栓

钉) 焊接后的弯曲 30°试验检测, 其焊缝和热影响区未出现肉眼可见

的裂纹时评定为合格。
8. 2. 4 　 永久性普通螺栓紧固应牢固、 可靠, 外露丝扣不应少于 2

·53·

河
南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扣; 当普通螺栓和铆钉出现松动、 断裂、 缺失时应直接判定其连接

质量不合格。
8. 2. 5　 高强螺栓的质量检测评定结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 50205 的规定。
8. 2. 6　 防腐涂料涂装、 防火涂料涂装的质量检测评定结果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 50205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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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锚栓和植筋工程后锚固质量检测

9. 1　 检测内容与方法

9. 1. 1　 植筋的胶粘剂固化时间达到 7 d 的当日, 应抽样进行现场锚

固承载力检测, 检测方法、 检测数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G 的规定。
9. 1. 2　 锚栓安装、 紧固或固化完毕后, 应进行锚固承载力现场检

测, 检测方法、 检测数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G 的规定。
9. 1. 3　 检验锚固拉拔承载力的加荷制度分为连续加荷和分级加荷两

种, 可根据实际条件进行选用, 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非破损检验

1) 连续加荷制度

应以均匀速率在 2 min ~ 3 min 时间内加荷至设定的检验荷载, 并

在该荷载下持荷 2 min。
2) 分级加荷制度

应将设定的检验荷载均分为 10 级, 每级持荷 1 min 至设定的检

验荷载, 且持荷 2 min。
3) 非破损检验的荷载检验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对植筋, 应取 1. 15 Nt 作为检验荷载;
　 b.

 

对锚栓, 应取 1. 3 Nt 作为检验荷载。
　 注: Nt 为锚固件连接受拉承载力设计值, 应由设计单位提供。

2　 破坏性检测

1) 连续加荷制度

对锚栓应以均匀速率控制在 2 min ~ 3 min 时间内加荷至锚固

破坏;
对植筋应以均匀速率控制在 2 min ~ 7 min 时间内加荷至锚固

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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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分级加荷制度

应按预估的破坏荷载值 Nu 作如下划分: 前 8 级, 每级 0. 1 Nu,
且每级持荷 1 min ~ 1. 5 min; 自第 9 级起, 每级 0. 05 Nu, 且每级持

荷 30 s, 直至锚固破坏。

9. 2　 结果评定

9. 2. 1　 非破损检验的评定, 应根据所抽取的锚固试样在持荷期间的

宏观状态, 按下列规定进行:
1　 当试样在持荷期间锚固件无滑移、 基材混凝土无裂纹或其他

局部损坏迹象出现, 且施荷装置的荷载示值在 2 min 内无下降或下降

幅度不超过 5%的检验荷载时, 应评定其锚固质量合格;
2　 当一个检测批所抽取的试样全数合格时, 应评定该批为合

格批;
3　 当一个检测批所抽取的试样中仅有 5%或 5%以下不合格 (不

足一根, 按一根计) 时, 应另抽 3 根试样进行破坏性检测。 若检验

结果全数合格, 该检测批仍可评为合格批;
4　 当一个检测批抽取的试样中不止 5% (不足一根, 按一根计)

不合格时, 应评定该批为不合格批, 且不得重做任何检测。
9. 2. 2　 破坏性检测结果的评定, 应按下列规定进行:

1　 当检测结果符合下列要求时, 其锚固质量评为合格:
　 　 　 　 　 　 　 　 　 　 Nu, m ≥ [γ u]Nt (9. 2. 2 – 1)
　 　 且　 　 　 　 　 　 　 Nu, min ≥ 0. 85Nu, m (9. 2. 2 – 2)

式中:
 

Nu, m ———受检锚固件极限抗拔力实测平均值;
 

Nu, min ———受检锚固件极限抗拔力实测最小值;
 

Nt ———受检锚固件连接的轴向受拉承载力设计值;
[γ u]

 

———破坏性检测安全系数, 按表 9. 2. 2 取用。
2　 当 Nu,m <

 

[γu ] Nt, 或 Nu,min <0. 85 Nu,m 时, 应评该锚固质量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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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 9. 2. 2　 检测用安全系数 [γu]

锚固件种类

破　 坏　 类　 型

钢材破坏 非钢材破坏

植　 筋 ≥1. 45 —

锚　 栓 ≥1. 65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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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混凝土构件裂缝修补质量检测

10. 1　 检测内容及方法

10. 1. 1　 混凝土构件裂缝采用压力灌注法注入低粘度胶液或注浆料

修补后, 其胶 (浆) 液固化时间达到 7 d 时, 应立即进行裂缝修补

质量检测。
10. 1. 2　 加固设计对混凝土构件有恢复截面整体性要求时, 应由设

计单位确定其具体的检测部位, 其修补效果的检测应以取芯法为主,
超声波法为辅。
10. 1. 3　 取芯法检测混凝土构件裂缝修补质量, 随机取芯直径 D 不

小于 50 mm; 取芯数量应每一检测批同类构件见证抽查 10%, 且不

少于 3 条裂缝; 每条裂缝取芯不少于 1 个。
10. 1. 4　 超声波法检测混凝土构件裂缝修补质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C 的规定。
10. 1. 5　 现浇楼板或围堰类构筑物的混凝土构件裂缝修补质量可采

用承水法进行检测。

10. 2　 结果评定

10. 2. 1　 芯样检测应采用劈裂抗拉强度测定方法。 当检测结果符合

下列条件之一时, 应评定为合格:
1　 沿裂缝方向施加劈力, 其破坏应发生在混凝土内部, 即内聚

破坏;
2　 破坏虽有部分发生在裂缝界面上, 但这部分破坏面积不大于

破坏面总面积的 15%。
10. 2. 2　 现浇楼板或围堰类构筑物的混凝土构件裂缝修补质量采用

承水法检测, 以承水 24 h 不渗漏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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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砌体构件外加砂浆面层质量检测

11. 1　 检测内容与方法

11. 1. 1　 砌体构件外加砂浆面层的砂浆抗压强度现场检测宜采用贯

入法进行, 贯入法的检测仪器、 检测技术及计算方法除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贯入法检测砌筑砂浆抗压强度技术规程》 JGJ / T 136 的规

定外, 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砂浆面层的厚度应不小于 20 mm;
2　 应以面积不大于 25 m2 的砌体构件或构筑物为一个构件, 每

个构件选择一个侧面布置测位进行检测, 测位面积应不小于 0. 5 m2。
3　 贯入测点应均匀分布在测位范围内, 间距不宜小于 200 mm,

并应根据钢筋探测仪扫描钢筋位置的结果, 以尽量避开钢筋位置为

原则, 事先予以标出。
4　 按批抽样检测时, 应按龄期相近的同楼层、 同品种、 同强度

等级砌体砂浆为一批, 抽样数量不少于砌体总构件数的 30%, 且不

少于 6 个构件。
11. 1. 2　 砌体构件外加砂浆面层中钢筋检测,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砌体构件外加砂浆面层中钢筋检测包括钢筋的间距、 公称直

径、 位置、 数量及保护层厚度的现场检测。
2　 砌体构件外加砂浆面层中钢筋检测, 宜采用非破损的雷达法

或电磁感应法进行检测, 必要时可凿开进行钢筋直径或保护层的

验证。
3　 对抽取的梁、 柱类构件, 应对全部纵向受力钢筋进行检测,

对抽取的板、 墙类构件, 应抽取不少于 6 根纵向受力钢筋进行检测。
4　 砌体构件外加砂浆面层中钢筋检测的检测仪器、 检测技术及

计算方法,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中钢筋检测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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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GJ / T 152 的规定。
5　 对于具有饰面层的结构及构件, 应清除饰面层后在砂浆面层

上进行检测。
11. 1. 3　 外加砂浆面层外观质量缺陷检测,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外加砂浆面层外观质量缺陷分为露筋、 疏松、 孔洞、 夹杂异

物、 硬化 (或固化) 不良、 裂缝、 连接部位缺陷、 表观缺陷等。 根据

缺陷对结构性能和使用功能影响的严重程度, 按表 11. 1. 3 进行评定。
2　 外加砂浆面层外观质量缺陷, 可采用目测与尺量的方法检

测, 宜检测全部外加面层。
3　 对于外加砂浆面层存在的外观质量缺陷, 应记录其位置、 形

态、 范围、 数量、 深度, 可采用表格或图形的形式。
表 11. 1. 3　 外加砂浆面层外观质量缺陷

名称 现象 严重缺陷 一般缺陷

露筋
构件内钢筋未被加

固面层包裹而外露

发生在纵向受力

钢筋外露

发生在其他钢筋

中, 且外露不多

疏松
加固面层局部

不密实

构件主要受力

部位有疏松

其他部位有少

量疏松

孔洞

加固面层的孔洞

深度和长度均超

过保护层厚度

发生在构件主要

受力部位

发生在其他部位,
且为小孔洞

夹杂异物

加固面层夹有异

物且深度超过保

护层厚度

出现在构件主要

受力部位
出现在其他部位

硬化 (或固

化) 不良

水泥或聚合物失效,
致使加固面层不硬

化 (或不固化)

任何部位不硬化

(或不固化)
(不属一般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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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名称 现象 严重缺陷 一般缺陷

裂缝

缝隙从加固面层

表面延伸至其

内部

构件主要受力部位

有影响结构性能或

使用功能的裂缝

其他部位有少量不

影响结构性能或使

用功能的裂缝

连接部位

缺陷

构件连接处加固

面层有缺陷, 连

接钢筋、 连接件、
后锚固件有松动

连接部位有松动,
或有影响结构传

力性能的缺陷

连接部位有尚不

影响结构传力性

能的缺陷

表观缺陷

表面不平整、 缺

棱掉角、 翘曲不

齐、 麻面、 掉皮

有影响使用功能

的缺陷

仅有影响观感

的缺陷

11. 1. 4　 砌体构件外加砂浆面层与基材界面粘结质量可采用锤击法、
钻芯法进行检测。

1　 宜采用锤击法进行全数检测, 必要时也可采用钻芯法等局部

破损的方法进行验证。
2　 锤击法可按本标准附录 D 的规定进行检测, 检测结果可按本

标准附录 F 记录。
11. 1. 5　 外加砂浆面层与基材间的正拉粘结强度检测的检测仪器、
检测技术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加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

范》 GB 50550 的规定。
11. 1. 6　 砌体构件外加砂浆面层厚度可用钢尺检测, 表面平整度可

用 2 m 靠尺及塞尺检测。

11. 2　 结果评定

11. 2. 1　 外加砂浆面层砂浆的抗压强度推定值不小于设计强度值时,
判定其强度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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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 2　 钢筋公称直径检测结果的评定, 应符合设计图纸要求及其

允许偏差的规定。
 

1　 钢筋保护层厚度的允许偏差为+5 mm, 当抽取构件的全部钢

筋保护层厚度检测的合格点率为 90%及以上, 判定该构件的钢筋保

护层厚度检测结果为合格。
2　 钢筋间距的允许偏差为±10 mm, 当抽取构件的全部的钢筋间

距检测的合格点率为 90%及以上, 判定该构件的钢筋间距检测结果

为合格。
11. 2. 3　 外加砂浆面层外观质量存在严重缺陷直接判定该构件不合

格, 对出现严重缺陷的部位, 应技术处理后重新检测。
11. 2. 4　 粘结质量的检测结果按存在一般缺陷的测点数与总测点之

比的百分数表示, 当存在一般缺陷的测点数不大于总测点的 10%,
且不集中在主要受力部位判定为合格。
11. 2. 5　 外加砂浆面层与基材之间的正拉粘结强度, 必须进行见证

取样检测。 砌体基材符合本标准表 11. 2. 5 的要求时, 判定该构件的

检测结果为合格。
表 11. 2. 5　 现场检测加固材料与砌体正拉粘结强度的合格指标

检验项目

烧结普通砖

或混凝土砌

块强度等级

28 d 检验合格指标

普通砂浆

(≥M15)
聚合物砂浆

或复合砂浆

正常破坏

形式

正拉粘结强度

及其破坏形式

MU 10~ MU 15 ≥0. 6 MPa ≥1. 0 MPa

≥MU 20 ≥1. 0 MPa ≥1. 3 MPa

砖或砌块

内聚破坏

　 　 注: 1. 加固前应通过现场检测, 对砖或砌块的强度等级予以确认;
2. 当为旧标号块材, 且符合原规范规定时, 仅要求检测结果为块材内聚破坏。

11. 2. 6　 当抽取构件的聚合物砂浆面层厚度的允许偏差为+5 mm, 表

面平整度≤0. 3%时, 判定该构件的检测结果为合格。

·44·

河
南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附录 A　 初步调查表

表 A 初步调查表

房屋

概况

名称 原设计单位

地点 原施工单位

用途 原监理单位

竣工日期 设防烈度 / 场地类别

结构类型 基础形式

建筑面积 层数
地上 /
地下

加固

概况

加固原因

主要加固方法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目前状况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图纸

资料

建筑图 地质勘探

结构图 施工记录

历史
用途变更 改扩建

修缮 灾害

主

要

问

题

委托单位陈述

检测单位意见

双方达成的共识 (包括对检测目的、 要求、 范围和主要内容的确定)

鉴定单位: 　 　 　 　 项目负责人:
记录人: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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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回弹法检测水泥基

灌浆料材料抗压强度

B. 0. 1　 采用回弹法检测灌浆料强度前, 宜收集下列有关资料:
1　 工程名称、 工程地址、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

理单位;
2　 设计图纸;
3　 构件名称及灌浆料类型;
4　 灌浆料配合比、 用量、 浇筑日期、 养护情况等;
5　 检测原因。

B. 0. 2　 对同批构件灌浆料强度按批抽样检测时, 构件应随机抽取,
抽检数量不宜少于同批构件总数的 30%且不宜少于 10 个。 当检测批

中受检构件数量大于 30 个时, 构件抽样数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 GB / T 50344
 

的规定。
B. 0. 3　 单个构件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构件测区数不宜少于
 

10
 

个。 当构件某一方向尺寸不大于 4. 5
m

 

且另一方向尺寸不大于
 

0. 3 m
 

时, 每个构件的测区数量可适当减

少, 但不应少于 5 个。
2　 测区尺寸宜为 200 mm×200 mm。 相邻两测区的间距不应大于

2 m, 测区离构件边缘的距离不宜小于 0. 1 m。
3　 测区应选在使回弹仪处于水平方向的灌浆料浇筑侧面。
4　 测区宜布置在构件的两个对称可测面上, 当不能布置在对称

的可测面上时, 也可布置在同一可测面上, 且应均匀分布。 在构件

的重要部位及薄弱部位应布置测区, 并应避开预埋件。
5　 测区表面应为灌浆料原浆面, 并应清洁、 平整, 不应有疏松

层、 浮浆、 油垢、 涂层以及蜂窝等缺陷。 表面不平处可用砂轮轻度

打磨, 并擦净残留粉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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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对弹击时产生颤动的薄壁、 小型构件, 检测前应采取固定

措施。
B. 0. 4　 在构件上回弹检测时, 回弹仪的轴线应始终垂直于灌浆料成

型侧面, 并应缓慢施压、 准确读数、 快速复位。
B. 0. 5　 每一测区应读取 16 个回弹值, 每一测点的回弹值读数应精

确至 1。 测点宜在测区范围内均匀分布, 相邻两测点的净距离不宜小

于 20 mm, 测点距外露钢筋、 预埋件的距离不宜小于 30 mm, 测点不

应在气孔或外露石子上, 同一测点应只弹击一次。
B. 0. 6　 计算测区平均回弹值时, 应从该测区的 16 个回弹值中剔除 3
个最大值和 3 个最小值, 按下式计算其余的 10 个回弹值的平均值:

Rm = 1
10∑

10

i = 1
R i

式中: Rm ———测区平均回弹值, 精确至 0. 1 MPa;
R i——— 第 i 个测点的回弹值, 精确至 1 MPa。

B. 0. 7　 灌浆料抗压强度换算值可根据测区的平均回弹值 ( Rm ) 按

下表查表或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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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B. 0. 7　 测区灌浆料强度换算表

Rm fccu, i Rm fccu, i Rm fccu, i Rm fccu, i

27. 2 25. 3 32. 8 36. 3 38. 4 49. 3 44. 0 64. 2
27. 4 25. 6 33. 0 36. 7 38. 6 49. 8 44. 2 64. 8
27. 6 26. 0 33. 2 37. 2 38. 8 50. 3 44. 4 65. 3
27. 8 26. 3 33. 4 37. 6 39. 0 50. 8 44. 6 65. 9
28. 0 26. 7 33. 6 38. 0 39. 2 51. 3 44. 8 66. 5
28. 2 27. 1 33. 8 38. 5 39. 4 51. 8 45. 0 67. 1
28. 4 27. 5 34. 0 38. 9 39. 6 52. 3 45. 2 67. 6
28. 6 27. 8 34. 2 39. 4 39. 8 52. 8 45. 4 68. 2
28. 8 28. 2 34. 4 39. 8 40. 0 53. 4 45. 6 68. 8
29. 0 28. 6 34. 6 40. 3 40. 2 53. 9 45. 8 69. 4
29. 2 29. 0 34. 8 40. 7 40. 4 54. 4 46. 0 70. 0
29. 4 29. 4 35. 0 41. 2 40. 6 54. 9 46. 2 70. 6
29. 6 29. 8 35. 2 41. 6 40. 8 55. 4 46. 4 71. 2
29. 8 30. 1 35. 4 42. 1 41. 0 56. 0 46. 6 71. 8
30. 0 30. 5 35. 6 42. 6 41. 2 56. 5 46. 8 72. 4
30. 2 30. 9 35. 8 43. 0 41. 4 57. 0 47. 0 73. 0
30. 4 31. 3 36. 0 43. 5 41. 6 57. 6 47. 2 73. 6
30. 6 31. 7 36. 2 44. 0 41. 8 58. 1 47. 4 74. 2
30. 8 32. 1 36. 4 44. 4 42. 0 58. 7 47. 6 74. 8
31. 0 32. 5 36. 6 44. 9 42. 2 59. 2 47. 8 75. 4
31. 2 33. 0 36. 8 45. 4 42. 4 59. 7 48. 0 76. 0
31. 4 33. 4 37. 0 45. 9 42. 6 60. 3 48. 2 76. 6
31. 6 36. 7 37. 2 46. 4 42. 8 60. 8 48. 4 77. 2
31. 8 37. 2 37. 4 46. 8 43. 0 61. 4 48. 6 77. 9
32. 0 37. 6 37. 6 47. 3 43. 2 62. 0 48. 8 78. 5
32. 2 38. 0 37. 8 47. 8 43. 4 62. 5 49. 0 79. 1
32. 4 38. 5 38. 0 48. 3 43. 6 63. 1 49. 2 79. 7
32. 6 38. 9 38. 2 48. 8 43. 8 63. 6 — —

　 　 注: 1. 表中 Rm 为测区平均回弹值, f c
cu, i 为测区灌浆料强度换算值;

2. 表中未列数值可用内插法求得, 精确至 0. 1 MPa。

·84·

河
南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B. 0. 8　 灌浆料抗压强度换算值也可依据下式计算得出。
f c

cu, i = 0. 041628R1. 939894
m

式中: Rm ———测区平均回弹值, 精确至 0. 1 MPa;
f c

cu, i ———测区灌浆料强度换算值, 精确至 0. 1 MPa。
B. 0. 9　 构件的测区灌浆料强度平均值应根据各测区的灌浆料抗压强

度换算值计算。 当测区数为 10 个及以上时, 还应计算强度标准差,
其平均值及标准差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mfccu
= 1

n ∑
n

i-1
f c

cu, i

sfccu
=

∑
n

i-1
( f c

cu, i - mfccu
) 2

n - 1
式中: mfccu

———构件测区灌浆料强度换算值的平均值 ( MPa),

精确至 0. 1 MPa;
f c

cu, i——— 第 i 个测区灌浆料强度换算值 ( MPa ), 精确至

0. 1 MPa;
n ———对于单个检测的构件, 取该构件的测区数; 对批量检测

的构件, 取所有被抽检构件测区数之和;
sfccu

———构件测区灌浆料强度换算值的标准差 ( MPa), 精确至

0. 01 MPa。
B. 0. 10　 构件测现龄期灌浆料强度推定值 ( fcu, s ) 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当测区构件少于 10 个时, 应按下式计算:

fcu, s = f c
cu, min

式中: fcu, s ———构 件 灌 浆 料 强 度 推 定 值 ( MPa ), 精 确 至

0. 1 MPa;
f c

cu, min ———构件中测区灌浆料强度换算值的最小值 ( MPa), 精

确至 0. 1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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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当构件测区数不少于 10 个时, 应按下式计算:
fcu, s = mf ccu

- 1. 645sf ccu

3　 当批量检测时, 应按下式计算:
fcu, s = mf ccu

- ksf ccu

式中: k ———推定系数, 宜取 1. 645; 当需要推定强度区间时,
可按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取值。

注: 构件的灌浆料强度推定值是指相应于强度换算值总体分布中保证率不低于 95%的

构件中灌浆料强度值。

B. 0. 11　 对按批量检测的构件, 当该批构件灌浆料强度标准差出现

下列情况之一时, 则该批构件应全部按单个构件检测:
1　 当该批构件灌浆料强度平均值 ( mfccu

) 不大于 50. 0 MPa 且

标准差 ( sfccu
) 大于 5. 50 MPa 时;

2　 当该批构件灌浆料强度平均值 ( mfccu
) 大于 50. 0 MPa 且标

准差 ( sfccu
) 大于 6. 50 MPa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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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超声法检测混凝土质量

C. 1　 检测内容与方法

C. 1. 1　 新增混凝土内部缺陷检测方法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当构件具有两对相互平行的检测面时, 可采用对测法。 如图

C. 1. 1-1 所示, 在检测部位两对相互平行的检测面上, 分别画出等

间距为 100 mm 的网格, 并编号确定对应的测点位置。
2　 当构件只有一对相互平行的检测面时, 可采用对测和斜测相

结合的方法。 如图 C. 1. 1-2 所示, 在测位两个相互平行的检测面上

分别画出网格线, 可在对测的基础上进行交叉斜测。

(a) 平面图　 　 　 　 　 　 　 　 　 　 　 　 　
 

(b) 立面图

图 C. 1. 1-1　 对测法示意图

　 　 3　 每一测点的声时、 波幅、 主频和测距应按符合 《混凝土结构

现场检测技术标准》 GB / T 50784 的规定。
C. 1. 2　 新旧混凝土结合面粘结质量检测方法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新旧混凝土结合面粘结质量检测可采用对测法和斜测法,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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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 1. 1-2　 斜测法立面图

图 C. 0. 9 所示所示。 布置测点时应注意下列几点:
(1) 使测试范围覆盖全部结合面或有怀疑的部位;
(2) 各对 T-R1 (声波传播不经过结合面) 和 T-R2 (声波传播

经过结合面) 换能器连线的倾斜角测距应相等;
(3) 测点的间距视构件尺寸和结合面外观质量情况而定, 宜为

100 ~ 300 mm。
2　 按布置好的测点分别测出各点的声时、 波幅和主频值。

(a) 斜测法立面　 　 　 　 　 　 (b) 斜测法立面

图 C. 1. 2　 新旧混凝土结合面粘结质量检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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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　 结果评定

C. 2. 1　 新增混凝土内部缺陷检测数据处理及判断

1　 测位混凝土声学参数的平均值 (mx) 和标准差 (sx) 应按下

式计算:

mx = ∑X i / n

sx = (∑X2
i - n·m2

x) / (n - 1)

式中: Xi———第 i 点的声学参数测量值;
n———参与统计的测点数。
2　 异常数据可按下列方法判别:
将测位各测点的波幅声速或主频值由大至小按顺序分别排列,

即 X1 ≥ X2 ≥ … ≥ Xn ≥ Xn+1……, 将排在后面明显小的数据视为可

疑, 再将这些可疑数据中最大的一个(假定 Xn) 连同其前面的数据计

算出 mx 及 sx 值, 并按下式计算异常情况的判断值(X0):
X0 = mx - λ1·sx

式中 λ1 按表 C. 2. 1 取值。
将判断值 ( X0) 与可疑数据的最大值(Xn) 相比较, 当Xn 不大于

X0 时, 则 Xn 及排列于其后的各数据均为异常值, 并且去掉 Xn, 再用

X1 ~ Xn-1 进行计算和判别, 直至判不出异常值为止; 当 Xn 大于 X0

时, 应再将 Xn+1 放进去重新进行计算和判别;
当测位中判出异常测点时, 可根据异常测点的分布情况, 按下

式进一步判别其相邻测点是否异常:
X0 = ms - λ2·sx 或 X0 = ms - λ3·sx

式中 λ2、 λ3 按表 C. 2. 1 取值。 当测点布置为网格状时取 λ2; 当

单排布置测点时取 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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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C. 2. 1　 统计数的个数 n 与对应的 λ1、 λ2、 λ3 值

n 20 22 24 26 28 30 32 34 36 38

λ1 1. 65 1. 69 1. 73 1. 77 1. 80 1. 83 1. 86 1. 89 1. 92 1. 94

λ2 1. 25 1. 27 1. 29 1. 31 1. 33 1. 34 1. 36 1. 37 1. 38 1. 39

λ3 1. 05 1. 07 1. 09 1. 11 1. 12 1. 14 1. 16 1. 17 1. 18 1. 19

n 40 42 44 46 48 50 52 54 56 58

λ1 1. 96 1. 98 2. 00 2. 02 2. 04 2. 05 2. 07 2. 09 2. 10 2. 12

λ2 1. 41 1. 42 1. 43 1. 44 1. 45 1. 46 1. 47 1. 48 1. 49 1. 49

λ3 1. 20 1. 22 1. 23 1. 25 1. 26 1. 27 1. 28 1. 29 1. 30 1. 31

n 60 62 64 66 68 70 72 74 76 78

λ1 2. 13 2. 14 2. 15 2. 17 2. 18 2. 19 2. 20 2. 21 2. 22 2. 23

λ2 1. 50 1. 51 1. 52 1. 53 1. 53 1. 54 1. 55 1. 56 1. 56 1. 57

λ3 1. 31 1. 32 1. 33 1. 34 1. 35 1. 36 1. 36 1. 37 1. 38 1. 39

n 80 82 84 86 88 90 92 94 96 98

λ1 2. 24 2. 25 2. 26 2. 27 2. 28 2. 29 2. 30 2. 30 2. 31 2. 31

λ2 1. 58 1. 58 1. 59 1. 60 1. 61 1. 61 1. 62 1. 62 1. 63 1. 63

λ3 1. 39 1. 40 1. 41 1. 42 1. 42 1. 43 1. 44 1. 45 1. 45 1. 45

当测位中某些测点的声学参数被判为异常值时, 可结合异常测

点的分布及波形状况确定混凝土内部缺陷位置及范围。
C. 2. 2　 新旧混凝土结合面粘结质量检测数据处理及判断

1　 将同一测位各测点声速、 波幅和主频值分别按本标准第

C. 2. 1 条进行判断和统计。
2　 当测点数无法满足统计法判断时, 可将 T-R2 的声速、 波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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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声学参数与 T-R1 进行比较, 若 T-R2 的声学参数比 T-R1 显著低

时, 则该点可判为异常测点。
3　 当通过结合面的某些测点的数据被判为异常, 并查明无其他

因素影响时, 可判定混凝土结合面在该部位结合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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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锤击法检测结合面粘结质量

D. 0. 1　 此方法用于快速确定结合面空鼓、 空洞等不良结合缺陷的区

域位置, 推定不良结合区域的范围大小。
D. 0. 2　 击锤应采用纤维锤或橡胶锤, 以不损伤加固材外观质量为

原则。
D. 0. 3　 检测方法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采用全数检测。
2　 检测宜在加固层外装修之前进行, 检测前应清除测试区域表

面的附着杂物, 且检测表面不应有外观缺陷以及疏松层。
3　 在测面上画出间距为 100 mm 的网格, 以网格节点为测试点,

最外侧的节点与边界的距离不宜大于 50 mm。
4　 依次锤击网格节点, 记录不良结合节点的位置。
5　 绘制各测面不良结合点分布图, 必要时拍照留存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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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超声法现场检测记录表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发射电压 构件名称

测区

编号

波幅

(dB)
声时

(μs)
测距

(mm)
声速

(km / s)
测区

编号

波幅

(dB)
声时

(μs)
测距

(mm)
声速

(km / s)

试验: 　 　 　 记录: 　 　 　 　 　 测试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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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锤击法现场检测记录表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序号 构件名称 检测区域
不良测点数

(个)
总测点数

(个)
比值结果

(%)
检测区域

示意图

试验: 　 　 　 记录: 　 　 　 　 测试日期: 　 　 　 年　 　 月　 　 日

·85·

河
南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附录 G　 锚固承载力现场检测

G. 1　 适用范围及应用条件

G. 1. 1　 本方法适用于混凝土结构锚固工程质量的现场检测。
G. 1. 2　 锚固工程质量应按其锚固件抗拔承载力的现场抽样检测结果

进行评定。
注: 本附录的锚固件仅指种植带肋钢筋、 全螺纹螺杆和锚栓。

G. 1. 3　 锚固件抗拔承载力现场检测分为非破损检测和破坏性检测。
选用时应符合本附录第 G. 1. 4 条和第 G. 1. 5 条的规定。
G. 1. 4　 对下列场合应采用破坏性检测方法对锚固质量进行检测: 1
　 重要结构构件;

2　 悬挑结构、 构件;
3　 对该工程锚固质量有怀疑;

G. 1. 5　 当按本附录 G. 1. 4 第 1 款的规定, 对重要结构构件锚固件

锚固质量采用破坏性检验方法确有困难时, 若该批锚固件的连接系

按本标准的规定进行设计计算, 可在征得业主和设计单位同意的情

况下, 改用非破损抽样检验方法, 应按表 G. 2. 3 确定抽样数量。
注: 若该批锚固件已进行过破坏性试验, 且不合格时, 不得要求重做非破损检测。

G. 1. 6　 对一般结构构件, 其锚固件锚固质量的现场检测可采用非破

损检验方法。
G. 1. 7　 若受现场条件限制, 无法进行原位破坏性检测操作时, 允许

在工程施工的同时 (不得后补), 在被加固结构近旁, 以专门浇筑的

同强度等级的混凝土块体为基材种植锚固件, 并按规定的时间进行

破坏性检验; 但应事先征得设计和监理单位的书面同意, 并在场见

证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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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2　 抽样规则

G. 2. 1　 锚固质量现场检测抽样时, 应以同品种、 同规格、 同强度等

级的锚固件安装于锚固部位基本相同的同类构件为一检测批, 并应

从每一检测批所含的锚固件中进行抽样。
G. 2. 2　 现场破坏性检验的抽样, 应选择易修复和易补种的位置, 取

每一检测批锚固件总数的 1‰, 且不少于 5 件进行检验。 若锚固件为

植筋, 且种植的数量不超过 100 件时, 可仅取 3 件进行检验。
G. 2. 3　 现场非破损检验的抽样,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锚栓锚固质量的非破损检测:
1) 对重要结构构件, 应在检查该检测批锚栓外观质量合格的基

础上, 按表 G. 2. 3 规定的抽样数量, 对该检测批的锚栓进行随机

抽样。

·06·

河
南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表 G. 2. 3　 重要结构构件锚栓锚固质量非破损检验抽样表

检验批的锚栓总数 ≤100 500 1000 2500 ≥5000

按检验批锚栓总数

计算的最小抽样量

20%,且不

少于 5 件
10% 7% 4% 3%

　 　 注: 当锚栓总数介于两栏数量之间时, 可按线性内插法确定抽样数量。

2) 对一般结构构件, 可按重要结构构件抽样量的 50%, 且不少

于 5 件进行随机抽样。
2　 植筋锚固质量的非破损检测:
1) 对重要结构构件, 应按其检测批植筋总数的 3%, 且不少于

5 件进行随机抽样。
2) 对一般结构构件, 应按 1%, 且不少于 3 件进行随机抽样。

G. 2. 4　 胶粘的锚固件, 其检测应在胶粘剂达到其产品说明书标示的

固化时间的当天, 但不得超过 7 d 进行。 若因故需推迟抽样与检测日

期, 除应征得监理单位同意外, 且不得超过 3 d。

G. 3　 仪器设备要求

G. 3. 1　 现场检测用的加荷设备, 可采用专门的拉拔仪或自行组装的

拉拔装置, 但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设备的加荷能力应比预计的检验荷载值至少大 20%, 且应能

连续、 平稳、 速度可控地运行;
2　 设备的测力系统, 其整机误差不得超过全量程的±2%, 且应

具有峰值贮存功能;
3　 设备的液压加荷系统在短时 ( ≤5 min) 保持荷载期间, 其

降荷值不得大于 5%;
4　 设备的夹持器应能保持力线与锚固件轴线的对中;
5　 设备的支承点与植筋之间的净间距, 不应小于 3 d (d 为植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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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锚栓的直径), 且不应小于 60 mm; 设备的支承点与锚栓的净间距

不应小于 1. 5 hef (hef 为有效埋深)。
G. 3. 2　 当委托方要求检测重要结构锚固件连接的荷载-位移曲线

时, 现场测量位移的装置, 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仪表的量程不应小于 50 mm; 其测量的误差不应超过 ±

0. 02 mm;
2　 测量位移装置应能与测力系统同步工作, 连续记录, 测出锚

固件相对于混凝土表面的垂直位移, 并绘制荷载-位移的全程曲线。
注: 若受条件限制, 允许采用百分表, 以手工操作进行分段记录。 此时, 在试样到达

荷载峰值前, 其位移记录点应在 12 点以上。

G. 3. 3　 现场检验用的仪器设备应定期送检定机构检定。 若遇到下列

情况之一时, 还应及时重新检定:
1　 读数出现异常;
2　 被拆卸检查或更换零部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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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 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

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2)

 

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宜”, 反面词采用 “不宜”;
4)

 

表示有选择,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 采用 “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应符合……

的规定” 或 “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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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建筑结构检测技术规范》 GB 50344
2　 《建筑结构加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550
3　 《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 GB 50367
4　 《砌体结构加固设计规范》 GB 50702
5　 《钢结构加固设计标准》 GB 51367
6　 《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 GB / T 50784
7　 《砌体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 GB / T 50315
8　 《钢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 GB / T 50621
9　 《水泥基灌浆材料应用技术规范》 GB / T 50448
10　 《钻芯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技术规程》 JGJ / T 384
11　 《混凝土中钢筋检测技术标准》 JGJ / T 152
12　 《回弹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技术规程》 JGJ / T 23
13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 50205
14　 《回弹法检测商品混凝土抗压强度技术规程》 DBJ41 / T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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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0. 1　 近些年来, 加固工程的数量增多, 发展较快, 目前我省没有

针对加固工程的现场检测标准及规程, 编制本标准的主要目的, 是

为了统一建筑结构加固工程的现场检测方法, 以确保加固工程的安

全及质量。 本标准引用了目前国内外较先进的检测技术, 按照先进

且具体可操作性的原则编制本标准。 本标准的部分内容参考了现行

标准 《建筑结构加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550 等的相关

规定。
1. 0. 2　 本标准的适用范围为混凝土结构加固工程、 砌体结构加固工

程和钢结构加固工程的现场检测, 不包括木结构加固工程的现场

检测。
1. 0. 3　 在建筑结构加固工程的现场检测中, 除执行本标准外, 尚应

符合国家及河南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这些现行的国家有关标准、
规范主要是 《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 GB / T 50344、 《钢结构现场

检测技术标准》 GB / T 50621、 《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 GB
50784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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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 1　 一般规定

3. 1. 2　 本条规定了进行混凝土结构工程质量检测的几种情况, 在这

些情况下一般要求检测必须给出明确的符合性结论。
3. 1. 3　 本条明确了建筑结构加固工程质量检测的特殊要求, 所谓符

合性判定是指符合设计要求评定。

3. 2　
 

检测工作程序与基本要求

3. 2. 1　 本条规定了建筑结构加固工程现场检测工作的基本程序。
检测工作自身的质量应有一套程序来保证, 对于一般建筑结构

加固工程现场检测工作, 程序框图中描述的从接受委托到检测报告

的各个阶段都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特殊情况的检测, 则应根据检测的目的确定其检测程序和

相应的内容。
3. 2. 2　 存在质量争议的工程质量检测宜由当事各方共同委托, 一方

面可以保证检测工作的公正、 公平性, 保护当事各方利益, 另一方

面有利于检测结论的接受和采信, 避免重复检测及由此产生的费用

和时间损失。 司法鉴定涉及的检测工作应满足相应程序要求。
3. 2. 3　 了解结构的状况和收集有关资料, 不仅有利于较好地制定检

测方案, 而且有助于确定检测的内容和重点。 现场调查主要是了解

被检测结构的现状缺陷或使用期间的加固维修及用途和荷载等变更

情况, 同时应与委托方商定检测的目的、 范围、 内容和重点。
有关的资料主要是指结构的设计图、 设计变更、 施工记录和验收资

料、 加固设计图和维修记录等。 当缺乏有关资料时, 应向有关人员

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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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4　 检测方案常常作为检测合同的附件, 征询委托方意见, 是为

了进一步明确检测目的、 范围、 项目以及采用的检测方法, 避免可

能产生的纠纷。 检测方案经过检测机构内部的审定, 是为了保证检

测工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3. 2. 5　 本条规定了检测方案的主要内容。 建筑结构加固工程现场检

测中的安全问题包括检测人员、 检测仪器设备、 受检结构及相邻构

件的安全问题。
3. 2. 6　 本条对现场检测所用仪器、 设备提出要求。 在检定或校准周

期内的仪器设备并不都处于正常状态, 实施检测时, 应进行必要的

校验。
3. 2. 7　 现场检测的测区和测点应有明晰标注和编号, 不仅方便检测

机构内部的检查, 也有利于相关方对检测工作的监督, 同时, 便于

对异常数据进行追踪和复检。 保留时间可根据工程具体情况确定。
3. 2. 8　 本条对现场检测获取的数据或信息提出要求。

仪器自动记录时, 将自动记录的数据转换成专用记录格式打印

输出, 是为了便于对原始记录长期保存; 图像信息应标明获取信息

的位置和时间是为了保证原始记录的可追溯性。
3. 2. 9　 现场取得的试样应与结构实体上取样位置形成对应关系, 才

能根据试样的检测分析结果评价结构实体对应区域的性能。 混淆现

场取得的试样可能造成错误的判断; 丢失现场取得的试样甚至引起

异议导致全部检测无效。
3. 2. 10　 为了避免人为随意舍弃数据, 同时考虑到复检或补充检测

要重新进入现场, 容易造成误解, 因此进行复测或补充检测时应有

必要的说明。
3. 2. 11　 采用局部破损的原位检测方法时, 不应对结构或构件的性

能造成明显的影响。 在现场取样后, 应对结构构件受损部位进行

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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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抽样方案及合格判定

3. 3. 1　 现场检测一般有全数检测和抽样检测两种方式。
3. 3. 2　 本条提出了采用全数检测方式的适用情况。 所谓全数检测并

不意味对整个工程的全部构件 (区域) 进行检测, 全数对应于检测

批内的全部构件 (区域), 当检测批缩小至单个构件时, 全数对应于

该构件可布置的测区。
对按计数抽样方法判定为不合格的检测批进行全数检测, 不仅

可以更准确地确定该检测批的结构性能状况, 而且可以缩小处理范

围、 减少相应的结构处理费用。
3. 3. 3　 检测数量与检测对象的确定可以有两种情况, 一种为指定检

测对象和范围, 另一种是抽样检测。 对于建筑结构的检测, 两种情

况都可能遇到。 当指定检测对象和范围时, 其检测结果不能反映其

他构件的情况, 因此检测结果的适用范围不能随意扩大。
3. 3. 4　 抽样检测的目的是通过样本质量特征来推定总体质量状况,
抽样方法分成计数抽样方法、 计量抽样方法两种情况。 计数抽样方

法有明确的抽检量和验收概率的计算方法, 对检测量的总体分布类

型无特殊要求, 但检测结果不能充分反映检测量的质量状况信息。
计量抽样方法要求检测量的总体分布服从正态分布, 抽检量和验收

概率依赖于检测批总体的变异性, 但检测结果能更多地反映检测量

的质量状况信息。 建筑结构加固工程现场检测中会涉及一些个体如

何划分的问题, 例如, 混凝土强度检测的个体为测区时, 检测批的

总量就是一个不确定量或者称为无限大量, 给抽样检测带来困难。
根据目前检测单位的习惯, 本标准采取分层抽样方法, 先随机抽取

构件, 在每个受检构件上均匀布置测区, 这种方法也是抽样规则允

许的。
有些产品质量标准对抽样有专门的规定, 如钢筋、 预制构件等

应按规定的抽样方法进行抽样。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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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5　 本条规定了建筑结构加固工程施工质量现场检测按检测批检

测时计数检测项目随机抽样的最小样本容量。 采取随机抽样的目的

是要保证检测批检测结果具有代表性。 最小样本容量不是最佳的样

本容量, 实际检测时可根据具体情况和相应技术规程的规定确定样

本容量, 但样本容量不宜小于表 3. 3. 5 的限定量。 而且应该对应于

表 3. 3. 5 中的数值例如 20、 32、 50、 80 等。 这些数值是计数检测结

论符合性判定需要的正整数。
3. 3. 6　 依据现行国家标准 《计数抽样程序》 GB / T 2828

 

给出了结构

工程质量检测的计数抽样检测批的样本容量、 正常一次抽样和正常

二次抽样结果的符合性判定方法。 本条相关表中的符合性判定数,
对于参加验收的各方为合格判定数, 对于第三方检测机构可以作为

判定施工质量达到合格验收要求的判定数。 以表 3. 3. 6-3 和表 3. 3. 6
-4 为例说明使用方法: 一般项目正常一次性抽取样本容量为 20, 在

20 个样本中有 5 个或 5 个以下的样本被判为不符合验收标准的合格

要求时, 检测批可判为符合 (合格) 要求; 当 20 个样本中有 6 个或

6 个以上的样本被判为不符合验收标准的合格要求时, 则该检测批可

判为不符合要求。 对于一般项目正常二次抽样, 第一次抽取样本容

量为 20, 在 20 个样本中有 3 个或 3 个以下样本被判为不符合验收标

准的合格要求时, 该检测批可判为符合 (合格) 要求, 且无须进行

二次抽样; 当 20 个样本中有 6 个或 6 个以上的样本被判为不合格

时, 该检测批可判为不符合 (合格) 要求, 也无须进行二次抽样。
当 20 个样本中不符合 (合格) 要求的样本为 4 个 ~ 5 个时, 应进行

第二次抽样。 二次抽样的样本容量也为 20 个, 两次抽样样本的容量

为 40
 

个, 当第一次的不合格样本与第二次的不合格样本之和为 9 个

或
 

小于 9 个时, 该检测批可判为符合 (合格) 要求; 当第一次的不

合格样本与第二次的不合格样本之和为 10 或大于 10 时, 该检测批

可判为不符合 (合格) 要求。 本标准中一般项目的允许不合格率为

10%, 主控项目的允许不合格率为 5%。 表中不符合判定数考虑了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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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不完备性造成的检测结果不定性。 这种判定方法符合国际上通行

的合格评定规则。
3. 3. 7　 本条提供了材料检测平均值推定区间上限值和下限值的计算

公式。 表 3. 3. 7 选自现行国家标准 《正态分布完全样本可靠度置信

下限》 GB / T 4885。 当错判概率和漏判概率均为 0. 05, 推定系数 κ应

选取表 3. 3. 7 中 κ (0. 05) 一栏对应的数值。 此时推定区间的置信度

为 0. 90, 也就是检测批材料强度实际的均值 μ1 落入该区间的概率约

为 0. 9。 推定区间的上限值 μ1, 虽然对于工程建设方来说是宽松的

合格判定值, 但检测批材料强度的均值 μ 依然有大于 μ1 的可能, 其

概率约为 5%, 也就是错判概率。 国际上通行的合格判定规则是, 给

定检测结果的平均值 m 同时给出上、 下值, 并称之为测量结果的不

确定性。 本标准与国际标准不同之处在于:
(1) 对于结构工程质量的检测要求用直接测试方法的测试结果

对间接测试方法的测试结果进行修正, 用于减小测试方法带来的测

试结果的不确定性;
(2) 要求对样本容量进行控制, 用于减小样本不完备性带来的

不确定性。 采取这两项措施既有利于检测机构规避风险, 又体现了

结构工程质量检测的公正性。 但是对于既有结构的检测有时很难进

行直接法的修正, 检测数量也受到限制, 此时通过协商后, 可选取

推定区间的下限值 μ2 作为推定值。 推定区间的下限值 μ2, 对于检测

机构来说是相对保守的推定值, 对于既有结构用户来说是偏于安全

的推定值。
3. 3. 8　 正态分布随机变量具有 95%保证率的标准值也是

 

0. 05 分位

值。 当推定区间的置信度为 0. 90 且错判概率和漏判概率均为 0. 05
时, 推定系数为表 3. 3. 8

 

中对应于 (0. 05) 的 κ1 和 κ2 值。 例如样本

容量 n = 30, κ1
 = 1. 250, κ2 = 2. 220。 这一方法与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

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 GB / T 50107 关于标准差已知时的评定原理相

同。 当推定区间的置信度 0. 85 且错判概率为 0. 05 而漏判概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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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0 时, 上限推定系数取 κ1 (0. 05) 栏中的相应的数值, 下限推定

系数取 κ2 (0. 1) 栏中相应的数值。 例如样本容量 n = 30, κ1= 1. 250,
κ2 = 2. 080。
3. 3. 9　 本条提供了符合性判定的方法。 例如, 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

度推定区间为 17. 8 MPa ~ 22. 5 MPa, 当设计要求的 fcu, k 为 20 MPa 混

凝土时, 可判为立方体抗压强度满足设计要求, 当设计要求的 fcu, k

为 25 MPa 时, 可判为低于设计要求。

3. 4　 检测报告

3. 4. 1　 检测报告是工程质量评定和结构性能评估的依据。 当报告中

出现容易混淆的术语和概念时, 应以文字解释或图例、 图像说明。
3. 4. 2　 本条提出检测报告应包括的内容, 保证信息的完整性。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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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增混凝土质量检测

本章适用于既有建筑结构加固工程中混凝土构件增大截面工程、
局部置换混凝土工程等新增混凝土质量的现场检测。

既有建筑结构加固工程中新增混凝土的质量检测主要可分为新

增混凝土强度检测、 新增混凝土中钢筋检测、 新增混凝土浇筑质量

的缺陷检测、 新旧混凝土结合面粘结质量检测、 构件截面尺寸等。

4. 1　 检测内容与方法

4. 1. 2　 考虑建筑结构加固工程的特殊性, 其抽样构件的配筋检测数

量较正常建设工程为更为严格。
4. 1. 3　 超声法是国内一个较为成熟的方法, 目前国内已制定规程

《超声法检测混凝土缺陷技术规程》 CECS 21: 2000, 且有针对结合

面缺陷的检测章节, 检测方法及结果评定可参考该规程相关章节。

4. 2　 结果评定

综合考虑建筑结构加固工程的特殊性, 与正常建设工程相比, 适当

提高了其配筋检测、 缺陷及结合面粘结质量检测的结果合格评定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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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外粘纤维复合材质量检测

本章适用于建筑结构加固工程中外粘纤维复合材质量的现场

检测。
外粘纤维复合材质量的现场检测, 包括建筑结构加固工程中纤

维复合材与混凝土之间的粘结质量检测、 纤维复合材与基材混凝土

的正拉粘结强度的检测、 纤维复合材搭接长度的检测、 纤维复合材

粘贴位置的检测、 纤维复合材胶层厚度的检测等。

5. 1　 检测内容与方法

5. 1. 1　 本条参照了 《建筑结构加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 GB
50550) 的相关规定。
5. 1. 2　 粘结质量的锤击法检测是传统且简单实用的方法。

5. 2　 结果评定

本节专门针对纤维复合材的搭接长度作出规定。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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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外粘钢板质量检测

6. 1　 一般规定

本节规定了外粘钢板加固工程质量的现场检测工作内容。

6. 2　 检测内容与方法

6. 2. 1　 近几年来, 虽有不少人在研发各种仪器探测方法, 但迄今尚

未获得大量应用。 在这种情况下, 锤击检查法仍是最简便易行的方

法, 况且其有效性也已通过工程实践的检验, 故可在各种条件下使

用。 但应指出的是, 本方法易受人为偏差的影响。 因此, 为了提高

本方法检测结果的可信性, 对重要结构的锤击检查, 可由检测机构

派出两组人员, 各自独立地进行检测, 然后取其平均值作为检测结

果。 若两组检测结果相差较大 (例如大于 15%), 可分别再重复检测

一次, 并取 4 个值中较接近的 3 个值的平均值作为检测结果。
6. 2. 2　 结构胶粘剂粘贴钢板与基材混凝土的正拉粘结强度检测, 主

要是用于综合评估胶液的固化质量、 钢板粘合面处理效果、 胶粘剂

与钢板及基材混凝土的粘结强度, 因而非常重要, 必须按 《建筑结

构加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550 附录 U 规定的方法与评定

标准认真执行。 同时, 应指出的是: 粘钢加固工程的这个检测项目,
在一定程度上还属于间接的检测方法。 因为它只能在加固部位的附

近另贴钢板进行检测, 而无法在受力钢板上直接抽样。 在这种情况

下, 必须从打磨钢板、 打毛混凝土、 清理界面到涂刷胶液、 加压养

护整个过程都要做到检测用钢板与受力钢板同条件操作, 不得改变

检测用钢板的粘贴工艺, 以避免检测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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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结果评定

6. 3. 3　 粘贴钢板的施工允许偏差, 是根据本标准编制组在大量取得

调查、 检测数据的基础上, 从安全考量的角度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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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外粘或外包型钢质量检测

本章的规定, 既适用于外粘型钢工程 (旧标湿式外包钢), 也可

用于无粘结外包型钢 (也称干式外包钢) 工程。 因为这两种加固方

法的区别, 仅在于其承载力计算的假定不同, 若就施工过程控制和

施工质量验收而言, 除了胶粘工序外, 其他工序均基本相同。
外包型钢工程的现场检测包括型钢骨架及钢套箍的截面尺寸、

厚度检测, 钢套箍的加工及安装位置偏差检测, 型钢骨架与各连接

件的焊缝焊接质量检测, 钢板与基材混凝土的正拉粘结强度检测,
钢材与基材混凝土之间的粘结质量检测。

7. 1　 检测内容与方法

7. 1. 1　 钢骨架及钢套箍的厚度、 尺寸是设计主要的技术参数也是影

响承载能力的主要因素, 现场重点检测钢部件的截面尺寸及厚度是

非常必要的。
7. 1. 2　 本条规定了对钢材厚度进行检测的技术要求及结果评定: 测

点布置; 检测前钢材的表面处理; 检测仪器的准备工作; 耦合剂的

选用; 检测操作步骤; 检测结果的评定。
7. 1. 3　 本条规定主要是为了检测钢骨架用钢及钢套箍的宽度、 长度

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加工质量是否满足要求。
7. 1. 4　 本条规定主要是为了检测钢套箍的间距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7. 1. 8　 此处无损探伤主要是指钢材的焊缝内部缺陷检测。

7. 2　 结果评定

7. 2. 1　 钢材是钢构件加工的主要材料, 直接影响结构安全使用。 所

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供应的钢板都应满足设计和标准的规定。
7. 2. 5　 由于无法从实际工程的型钢杆件上直接测得它与原构件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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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之间的正拉粘结强度, 因此, 只能借助于旁贴钢标准块的方法,
来评估该工程的粘贴质量是否达到这项指标的要求。 从对比试验来

看, 只要能满足以下 3 点要求, 便可收到相互接近的检测效果:
1　 钢标准块粘贴位置的混凝土表面处理, 应由同一操作人员在

处理加固部位的混凝土表面时一并进行, 且不作任何特殊处理;
2　 钢标准块的粘贴, 应使用同一次搅拌的胶粘剂, 并与加固部

位粘贴施工同时进行;
3　 钢标准块粘贴后应在接触压条件下静置固化。
从试点工程来看, 只要有监理人员在场监督, 要做到以上 3

 

点

并不困难。 基于以上所做的工作, 决定将此方法纳入本标准。
在本标准第 7. 2. 6 条中, 对注胶、 注浆和填塞胶泥, 分别给出

了饱满度的最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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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钢结构构件加固质量检测

本章适用于钢结构构件加固工程质量的现场检测。
钢结构构件加固工程质量的现场检测, 包括钢构件焊接外观质

量及内部缺陷的检测、 栓钉 (焊钉) 焊接质量检测、 螺栓和铆钉连

接质量的检测、 防腐涂料涂装检测、 防火涂料涂装检测等。

8. 1　 检测内容与方法

8. 1. 1　 本条规定了钢构件焊缝外观质量检测的相关规定。
8. 1. 2　 根据结构的承载情况不同, 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焊接规

范》 GB 50661 中将焊缝的质量分为三个质量等级。 内部缺陷的检测

一般可用超声波探伤和射线探伤。 射线探伤具有直观性、 一致性好

的优点, 但是射线探伤成本高、 操作程序复杂、 检测周期长, 尤其

是钢结构中大多为 T 形接头和角接头, 射线检测的效果差, 且射线

探伤对裂纹、 未熔合等危害性缺陷的检出率低。 超声波探伤则正好

相反, 操作程序简单、 快速, 对各种接头形式的适应性好, 对裂纹、
未熔合的检测灵敏度高, 因此, 对钢结构内部质量的控制采用超声

波探伤, 一般已不采用射线探伤。 除非不能采用超声波探伤或对超

声波检测结果有疑义时, 可采用射线检测进行补充或验证。
本标准规定一级焊缝 100%检测, 二级焊缝为抽样检测, 钢结构

工厂制作焊缝长度大于 1 m 的焊缝, 对每条焊缝按规定的百分比进

行探伤, 抽检部位为焊缝两端, 且探伤长度不小于 200 mm 的规定,
对保证每条焊缝的质量是有利的, 对焊缝长度小于或等于 1 m 的焊

缝, 可按同类焊缝数量的百分比进行探伤。 钢结构安装焊缝大部分

为梁-柱连接焊缝, 一般都比较短, 每条焊缝的长度大多在 250 mm ~
300 mm 之间, 按照焊缝条数抽样检测是可行的。 对于长度大于 1 m
的现场安装焊缝, 也可以按每条焊缝规定的百分比进行探伤, 抽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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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位和检测长度同工厂制作焊缝。
8. 1. 3　 焊钉焊后弯曲检测可用锤击打弯或套管弯曲的方法进行, 栓

钉可采用专用的栓钉焊接或电弧焊方法进行焊接, 不同焊接方法的

接头, 外观质量要求和检测方法不同。
8. 1. 4　 本条规定了普通螺栓质量检测的相关规定。
8. 1. 5　 高强度螺栓终拧 1 h 后, 螺栓预拉力的损失大部分已完成,
在随后一两天内, 损失趋于平稳, 当超过一个月后, 损失就会停止,
但在外界环境影响下, 螺栓扭矩系数会发生变化, 影响检查结果的

准确性。 为了统一和便于操作, 本条规定检查时间统一在 1 h 后、
48 h 内完成。
8. 1. 6　 目前钢结构防腐涂层以油漆类材料为主, 一些特殊的工程或

部位采用橡胶、 塑料等材料。 对防腐效果的判定以涂层厚度为指标。
防腐涂层的设计厚度与涂层种类、 环境条件、 构件重要性等因

素有关, 目前常用的油漆种类及涂层厚度见表 8. 1. 6-1。
8. 1. 6-1　 油漆种类及涂层厚度

序
 

号 涂层 (油漆) 种类 涂层厚度 (μm)

1 油性酚醛、 醇酸漆 70 ~ 200

2 无机高锌漆 80 ~ 150

3 有机硅漆 100 ~ 150

4 聚氨酯漆 100 ~ 200

5 氧化橡胶漆 150-300

6 环氧树脂漆 150 ~ 250

7 氟碳漆 100 ~ 200

·38·

河
南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在防腐涂层厚度检测前, 应对涂层的外观质量进行检测。 如存

在外观质量问题, 应进行修补, 并在修补后检测涂层厚度。
检测防腐涂层厚度的仪器较多, 根据测试原理, 可分为磁性测

厚仪、 超声测厚仪、 涡流测厚仪等。 对检测使用何种仪器不做规定,
仪器的量程、 分辨率及误差符合要求即可用于检测。 目前的涂层测

厚仪最大量程一般在 1000 μm ~ 1500 μm 左右, 最小分辨率为 1 μm ~
2 μm, 示值相对误差小于 3%, 可以满足一般检测需要。 如涂层厚度

较厚, 可局部取样直接测量厚度。 大部分仪器探头面积较小, 但构

件曲率半径过小, 会导致一些型号的仪器探头无法与测点有效贴合,
增大检测误差。

清除检测点表面的防火涂层灰尘、 油污等时, 应注意避免损伤

防腐涂层。 零点校准和二点校准是测厚仪校准的常用方法。 为减少

仪器的测试误差, 宜采用二点校准。 二点校准是在零点校准的基础

上, 在厚度大致等于预计的待测涂层厚度的标准片上进行一次测量,
调节仪器上的按钮, 使其达到标准片的标称值。 可用于铜、 铝、 锌、
锡等材料防腐涂层厚度的检测, 为减少检测误差, 校准时垫片材质

应与基体金属基本相同。 校准时所选用的标准片厚度应与待测涂层

厚度接近。
 

测试时, 仪器探头与涂层接触力度应适中, 避免用力过

大导致测点涂层变薄。 试件边缘、 阴角、 水平圆管下表面等部位的

涂层一般较厚, 检测数据不具代表性。
钢结构防火涂料分膨胀型和非膨胀型, 主要有超薄型、 薄型、

厚型 3 种。
受施工工艺、 涂层材料等影响, 构件不同位置的防火涂层厚度

可能不同, 对水平向构件, 测点应布置在构件顶面、 侧面、 底面;
对竖向构件, 测点应布置在不同高度处。 对于桁架或网架结构而言,
应将其杆件作为构件, 按梁、 柱构件的测量方法进行检测。

常用防火涂层类型及相应厚度见表 8. 1.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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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8. 1. 10-1　 常用防火涂层类型及相对应的厚度

序号 涂层类型 涂层厚度 (mm)

1 超薄型 ≤3

2 薄型 3~ 7

3 厚型 7~ 45

厚型防火涂层通常超出涂层测厚仪的最大量程, 一般情况下, 用卡

尺、 探针检测较为适宜。 防火涂层可抹涂、 喷涂施工, 其涂层厚度值较

离散, 过高的检测精度在实际工程中意义不大, 同时为方便检测操作,
对超薄型、 薄型、 厚型涂层的检测精度统一规定为不低于 0. 5 mm。

构件的连接部位的涂层厚度可能偏大, 检测数据不具代表性。
对于厚型防火涂层表面凹凸不平的情况, 为使于检测, 可用砂纸将

涂层表面适当打磨平整。 检测后, 宜修复局部剥除的防火涂层。

8. 2　 结果评定

8. 2. 1　 本条规定了钢构件焊缝外观质量检测的结果评定。
不同质量等级的焊缝承载要求不同, 凡是严重影响焊缝承载能

力的缺陷都是严禁的, 本条按照荷载形式即无疲劳验算要求和有疲

劳验算要求两种情况给出了焊缝外观合格质量要求。
由于一、 二级焊缝的重要性, 不允许存在表面气孔、 夹渣、 弧

坑裂纹、 电弧擦伤等缺陷; 无疲劳验算要求的一级焊缝不得存在咬

边、 未焊满、 根部收缩等缺陷; 对于有疲劳验算要求的一、 二级焊

缝, 不允许存在未焊满、 根部收缩等缺陷, 承受动载的一级焊缝,
不允许存在咬边缺陷。

对接焊缝的余高、 错边, 部分焊透的对接与角接组合焊缝及角

焊缝的焊脚尺寸、 余高等外形尺寸偏差也会影响钢结构的承载能力,
必须加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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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后锚固质量检测

混凝土结构锚固工程质量的现场检测, 其主控项目为锚固件抗

拔承载力抽样检测。 因为它涉及锚固件种植和安装质量, 以及锚固

件投入使用后承载的安全, 故受到设计、 施工、 监理和业主等各方

的共同关注, 但其检测标准必须与设计标准一致, 才能确保锚固工

程完工后具有国家标准所要求的施工质量和锚固承载的安全可靠性。
破坏性检测虽然检出劣质产品、 不良施工质量的能力较强, 且

样本量可比非破损检测小得多, 但它所造成的基材混凝土破坏在不

少情况下是很难修复或重新安装锚固件的, 因此现工程大多采用非

破损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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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混凝土构件裂缝修补质量检测

混凝土结构构件施工、 后续使用过程中, 由于各种原因产生裂

缝, 主要影响结构构件承载力、 使用功能、 耐久性和外观质量, 因

此裂缝修复后对建筑后续正常使用至关重要, 故本章对裂缝修补质

量检测给出具体检测方法和判定依据。
混凝土构件有补强要求的裂缝, 其修补效果的检测以取芯法最

有效, 若能在钻芯前辅以超声波探测混凝土内部情况, 则取芯成功

率将会有很大提高, 芯样的检验以采用劈裂抗拉强度试验方法为宜,
因为此方法能检测出裂缝修补胶液或浆液的粘结强度是否合格。 承

水法也很可靠, 但适用范围较小, 一般仅用于测定楼盖类构件的裂

缝修补后的防渗漏性能。 因此, 应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和检测单位的

实际检测能力酌情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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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外加砂浆面层质量检测

11. 1　 检测内容与方法

11. 1. 1　 综合考虑砂浆面层与基材的粘结质量、 砂浆面层的厚度等

因素, 本标准建议外加砂浆面层抗压强度的检测以贯入法为宜, 并

对其检测要求作出具体规定。
11. 1. 3　 本条适用于外加砂浆面层中钢筋的间距、 公称直径、 位置、
数量及保护层厚度的现场检测。
11. 1. 5　 粘结质量的锤击法检测是传统且简单实用的方法。

11. 2　 结果评定

11. 2. 6　 综合考虑建筑结构加固工程的特殊性, 与正常建设工程相

比, 适当提高了结合面粘结质量检测的结果合格评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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